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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報吿書一一聯合國貧易及發展會議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三次常年報告 

—— 係依大會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決議案一九九五 ( 十九 ) 提出。

理事會於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第一五二次全體會議通過本報吿書。報告書 

包括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以來的期間，分兩部分，一爲理事會第二特別届 

會報告書，一爲第五屆常會報告書。第二特別届會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在聯合國會所舉行,2 第五届常會係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九日在日 

內冗萬國宮舉行。

1前兩次報告書所包括的期間分別爲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至十月二十九日及一九六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經編爲"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屆會，捕編第十五號 

〔八/6023/1167.1)"及" 同上，第二~1̂一屆會，補編第十五號（A/6315/Rev.l and C orr.l)’’。

2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七七(二十一），第二特別届會的唯一目的是覆核理事會第四屆會 

所通過的貿發會議一九六七年會議日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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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五屆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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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屆會：目標、睡時議程及* 備工作方案、議事規 

則草案、擬議中之組織結構及理事會向會議提交報吿書辦法

(議 程 项 目 四 ）

一 .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主席Mr. Paul R. Jolies 
(瑞士 ) 於理事會第五屆會開幕時1提及定於一九六八 

年二月至三月閩在新德里舉行的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 

議第二届會的壽備情形和目標。

二 . 主席說，理事會第五屆會的主要任務是壽備 

第二届賈發會議，因此它應爲該會議的成动勉力造成 

最佳的褒境。如理事會第西屆會通過第二屆資發會議 

臨時議程草案2時許多代表團街同意會議的基本目 

標之一應該是綴由賈發會議所有會員國所採闻時一致 

的集中會合行動，爲發展中國家當前利益飲關的特定 

的、選過的事項造成談判環境，期就適當的實際行動方 

案達成協議。基本上，大會第二十一届會在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二0 六 (二十一）中和賈發會 

議若千成員在其關於第二届會議隨時議程草案的意見 

(TD/B/135 and Add.1-3)中都曾表示同樣意見。各 

方一致認爲：會議在討論和行動上應着董少數已完成 

準備工作和已成熟到可以轉移到採取行動及實際措施 

時期的特定問題。

三 . 主席說，.如果會議要達到道些目的，則理事 

會第五屆會的壽備工作是極端重要的 ;就這一點而言 , 

爲了獲致最大的成果，理事會似宜就何者構成已足够 

成熟可從事適當談剑的事項努力引致共同意見。快要 

舉行的下一届會議的主要董心極宜儘早認淸，俾各國 

政府能以相當詳細的訓令發給其代表。

四 . 主席繼稱，理事會在引致共同意見方面◎成 

功 ,同樣地足以便利阿爾及爾發展中國家代表和巴黎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01合發 )成員中間或 "談判前"會 

議的進展 ;如果一切都依照共同協議的優先次序進行，

1關於主席致詞的詳細報告，請參閱理事會第一二0 次全 

體會議簡要紀錄(TD/B/SR.120)。
2關於第二屆貿發會議臨時議程草案，參閱同上，第六十 

七賈。

3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捕編第十五號(A/6315/
Rev.l and C o r r . l ) ,第二編，第五十七段。

則此等會議當能有助於確保新德里會議獲致眞正的進 

展。至於業經提出的會議議程項目，他認爲選擇性方 

法雖屬正確 ,但理事會不應一開始就把某些題目振除， 

這些題目也許尙未成熟到可以討論，但或可引發有益 

的意見交換，藉以導致隨後的適當行動。

五.賈發會議秘書長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曰第 

一二二次全體會議發言 ,4 除其他事項外，他表示 f 種 

信念：爲了解決根深蒂画的發展間題，必須在國際一 

級上擬訂一項全球性策略，此項策略涉及工業化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雙方採取一致行動並包括發展和國際合 

作的一切方面；第二届會譲對達成這個目的所能提供 

的最大貢獻將是集中注意力於國際賈易與金融的特殊 

問題，這些問題或似已到了可就處理方法達成協議並 

可採行實際解決辦法的階段 ;或雖未達到這個階段,但 

甚爲重要，値得加以考慮，以期澄淸所涉及的爭點並 

決定國際情勢一有改變時可採行的解決辦法。

六 . 關於這一點，賀發會議秘書長就此種間題列 

舉若干項如下：

( a ) 將初級商品的進入工業化國家市場視爲商品 

政策的一個董要因素；

(b) 發展中國家輸出的製造品及半製造品的優惠 

問題；

( c ) 發展中各國間的賈易關係；

( d ) 社會主義國家與世界其他各國，尤其是與發 

展中國家的賀易；

( e ) 世界糧食問題；

( f) 財力資源移轉於發展中國家及此項移轉的期 

限與條件；

( g ) 債之利息貴擔；

( h )補充壽資；

'此項發言全文經編爲文件TD/B/146分發。



G ) 常平倉儲所需資金之供應；

( P 爲發展中國家發展最差各國所採特別措施。

七 . 此一議程項目的討論分兩個階段進行，期使 

理事會能計及届會委員會的報吿書,5 特別是該報告 

書的若干部分，內中涉及理事會各輔助機構及届會委 

員會本身對第二届賈發會議臨時議殺草案所表示的實 

體意見。因此，討論的第二階段也包括已提交届會委 

員會審議的第五、六、七、八各項目

目 探

八.於審酌一九六四年會議以來的發展情形研討 

第二届會議的目標時，理事會確認第四屆會所達成的 

大體一致的意見 (A/6315/Rev.l,第二編，第五十H 

段），IP第二雇會議應注意特定基本目標；它應》酌情 

形運用談判方式主要謀求實際成果及具體協議；它在 

處理方法上應有所選揮。

九.理事會對於那些在其第四届會期間曾獲一般 

支持的意見 (A/6315/Rev.l and Corr.l, 第五十五 

段 ) 也充分予以計及:第二届會議應被視爲第一届會議 

的繼續，它是審議董大賈易及發展問題的論壇；根據 

了解，它的任務不僅是繼續處理第一届會議結束時留 

下的事項，而且還要將第一届會議的成就發揚光大。理 

事會也曾注意到第四屆會中許多代表團所表示的應着 

重一九六四年會議所通過的建譲的實施方法一節及第 

四届會所提譲的基本目標，這些目標是：檢討目標、談 

剑目標及遠景目標 , 卽探討今後行動的遠景 (A/6315/ 
Rev.l and C orr.l,第五十五段 ) 。特別考慮到的，是 

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題爲"聯合國資易及發 

展會議第二屆會 "的決議案二二0 六 (二十一 ) ，內稱：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將爲一適 

當場合，進一步審查賈易及發展之董大間題，包 

括審議進一步之行動以實施第一届會所通過之建 

議 。"

理事會對於經濟 f i 社會理事會關於第二届賈發會議的 

決議案一二六六 ( 四十三 ) ，亦曾加以注意。

一0 . 在進一步研討會議目標時，理事會曾計及 

主席的開會詞和資發會議秘書長的引言。大多數代表 

團對於主廣有關立見成效的準備工作的意見，表示贊 

同，此種工作旨在就一致認爲採取會合及實際行動的

» 關於雇會委員會成員的任命及任務規定，參閱下文第二 

_ *六段。

6並參閱下文第二、三、四、五各章。

時機業已成熟的事項達成定義。秘書長關於全球性發 

展策略的槪念，頗獲支持。理事會大多數理事認爲賈 

發會議秘書長所列舉的示範性間題 (TD/B/136 and 
Corr.l)就若干事項而言是一個有益的出發點,此等事 

項中有些達到了可就問題應如何處理一點獲致協議、 

且可達成具體解決的階段 ;有些雖尙未達到這個階段， 

然十分重要，應由第二届資發會譲加以研討。

一一. 許多代表提及必須參照就談剑和行動時機 

業已成熟的問題所作自然淘汰訂立會議工作的優先次 

序，道種淘汰不斷發生 ,而且在屆會期間續獲衝力。有 

些代表强調指出亟須在理事會第五届會期間就談判和 

行動時機業已成熟的問題初步交換意見，雖則他們認 

爲賈發會議秘書長所列舉的問題已篇此目的提供一個 

建設性的基礎。若干代表强調，在這種淘汰過程中必 

須避免僅僅按問題的重要性分類和主要以其成熟性作 

爲指認的標準。在就第二居會議的目標作一般討論時， 

大多數代表團摘述其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见。7 其他若 

干代表强調，第二届會議臨時議程中的問題必須避免 

正式予以分類。

一二 .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重申其意見：如果 

對賈發會議的會籍適用普遍性槪念則賈發會議的目標 

和第二届會議的目標便能更有效地予以追求。

一三.一位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促請法意大 

會決議案一九九五 ( 十九 ) 關於貧發會籍的規定。

一 0 .  —位發展中國家代表略感焦慮地注意到， 

迄今尙未採取措施使舆論了解第二届會議的目標。他 

認爲就宣傳一事而言，賈發會議秘書處應和關係組織 

及各國政府合作。他又稱，他對於某些國家至今在賈 

易及發展方面所採行的歧視政策，引以爲憾。據他的 

意見，國際合作應該制度化，藉使賈發會議得任意使 

用手段，去對發展落後採取直接的、公正的行動。

一五.主席於總結其對辯論第一階段的印象時指 

出這個階段具有建設性，曾集中法意力於特定問題，並 

受到求進展的願望的啓發。各方提出的大鄧分有關會 

議目標的意見確認並且澄淸了理事會以前幾次届會所 

達成的結論。

一六 . 據主席的意見，可以辨別出三個明確的目 

標 ：輕濟情勢之重新評估及其尉實施第一届會議各項 

建議的影響；就某些行動時機業已成熟的問題從事談

r 並參閱  TD/B/SR.125-133, 141, 142, 145-147, 149,
151c



判 ；關於長期間題的辯論及如何建設性地處理這些問 

題。

一七 . 理事會又曾研討臨時議程、壽備工作方案、 

議事規則草案、.擬議的組織結構及理事會向會議具報 

辦法。

臨特議程

一A . 經過徹底審議後，理事會第一五一次會議 

一致通過第二届會議的臨時議程 (TD/B/L.108 and 
Corr.Do®發展中國家代表於接納第二屆會議的臨時 

議程時稱，他們的接納具有一項該解，卽項目九 (a)、 

十 (a )、十一 (a )及十二 (a )不致成爲總辯論的題目，因 

爲除關於航運之國際立法一項目（項目十三 (a))的辯 

論外，該項辯論可完全在項目八下舉行。一個發展中 

國家代表說，他的代表團在接納項目九 (e)時具有一項 

該解，就是這個項目的意思像他的代表團在討論中所 

指出的是指國際分工的改革而言。

箸備工作方案

一九 . 理事會備悉賈發會議秘書長節略 (TD/B/ 
136 and Corr.l)中所載關於會議實務方面壽備工作 

的進度報告。

議事親则草棄

二0 . 理事會第一四六次全體會議通過賈發會議 

暂行議事規則。9

擬議中的姐纖结構

二一.理事會於研討第二届會議道一方面的壽 

備工作時大體根據秘書處關於此問題的節略 (TD/B/ 
132 and Corr.l and 2)並於必要時計及秘書處所擬 

暫行議事規則草案 (TD/B/131)。理事會又察悉關於 

在新德里舉行的該届會安排事宜的進度報吿書 (TD/ 
B/140 and A d d . l ) ,並對地主國政府正在採取措施， 

表示感謝與讚賞。

二二 . 主席就上述各事的討論作總結時說，他知 

道各國代表團希望在會前塗可能多多解決程序及組織

« 關於此項議程的全文，參閱本報告書本編附件*。

« 通過的暫行議事規則全文、參閱本報告書此編附件K 。此 

項規則全文與貿發會議秘書處所提草案(TD/B/131)除內中下 

開第二十六條經予略去外，餘均相同：

"總務委員會應覆核第六十三條所稱會議主要委員會 

及其他届會機關通過之一切決議草案，並得加以訂正，更 

改其形式但不得更改其實質。此項更改應報請會議春議 

核可。"

上的問題，以期減少會議的工作量。因此，雖則關於 

道些事項的最後決定只有在未有代表在理事會中的會 

員國的參加之下由會議本身去作，但是理事會應盡可 

能就許多項目向會議提具一致的建議。理♦會第一五 

一次會議根據主席的建議，決議向會議第二届會提出 

若干建議。理事會建議：

(a) 會議第二届會將來設立的全權證書審查委員 

會，應由與大會第二十二届會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委 

員國相同的國家組成；

( b ) 會議總務委員會應有三十四個成員，其邊選 

應依照會議第一届會所採地域分配標準辦理，但有一 

項該解，卽會議主席將由地主國代表充任；

(C )應設立五主要委員會，分別主要討論項目十、 

十一、十二、十三及九 ( 九 ( f )、（g )及 (h )除外)，此項安 

排不妨害討論例如項目九 (0 或十四的工作小組的設 

立，亦不妨害届會委員會的建議，卽航運問題應在會 

議中一連續而確定的期間加以討論；

(d) 在可供會議支配的時間內應充分而迅速利用 

各項會議便利；

( e ) 在臨時議程項目A 下應有一個單獨的總辯 

論，在項目九 (a )、十 (a )、十一 (a )、十二 (a )或十三 (a) 

下將無其他總辯論 ,但關於航運的國際立法爲一例外； 

此等分項的目的在以有關該項目主題的一般性事實資 

料提供各國代表團；

( f ) 各主要委員會〔第 五 委 員 會 除 外 的 工 作 應  

於一個歷時五星期的期間內竣事，在任何情形不得繼 

續進行至會議持續期間第六星期以後；

( g ) 如屬可能，各國政府應指派郁長級人士充任 

代表團團長，卽令此等人士不能自始至終出席會議;如 

屬可能，彼等參加的時間表應於事前訂立；

( h ) 會議及其所屬各主要委員會的紀錄，應以油 

印方式的簡要紀錄爲限；

G) 會議前應先期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曰至 

三十一日在新德里舉行一個壽備會議，由應遂代表各 

國參加會議的高級官員出席。

二三.理事會認爲會議第二屆會對於指派若干 

"報告員之友 "協助草擬報告書的辦法，應考慮贊成。

' 爲了重要理由，第五委員會於總辯論結束後方能開始其

工作。



理事會向會議提具報告的辦法

二四.理事會第一五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提交會議 

第二屆會的報告書稿 (TD/B/L.112) , 以便依照大會 

決議案一九九五 ( 十九 ) 第二十二段的規定提交會議； 

該報告書增列一段，內中請資發會譲秘書長爲第二届 

會議編撰適當文件，敍述在所檢討的期間理事會所屬 

各輔助機關的工作。11

參酌基食委員食報告書繼 « 討静项目四I2

二五.若干代表對届會委員會的報告書曾加評 

論，尤其對於理事會爲會議第二届會所從事的壽備工 

作，曾有所論列。

二六.於參照會議第二屆會的目標就届會委員會 

報告書所涉各項工作範圍的特定方面表示意見後 ,1® 
代表們回到理事會主席早先敍述的各項 "重心"。

二七 . 若干發展中國家代表重申其意見：選擇第 

二届會議期聞能採取重要行動的部門，不應按照各該 

部門本身的重要性，而應按照賈發會議中討論期聞所 

達到的成熟程度，且須合乎行動的可能性。一個發展 

中國家代表建譲，何項問題已成熟、或幾乎已成熟到 

達成協議的程度，何項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討論和談 

判，如能分別指出，當屬有签，雖則承認有伸縮的必 

要。

二八 . 一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建議，各種 

間題應分爲三類：旨在供會議參考者;已有充分進展可 

作爲採取具體行動的根據者；可加討論以期列入新研 

究方案者。

二九 . 有些代表竭力主張輕濟、工業及技術合作 

問題應由第二届會議審議。若干代表强調技術及專門 

人員的訓練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日益重要；他們認 

爲這個間題應由第二屆會議徹底審議。.

三0 . 討論終結時，理事會主席於第一五一次會 

議作一總結，就此項目下關於第二届會議所應着董的 

任務的討論中顯示的特殊論點或 "結晶點"，提供其個 

人的評估。各集團發言人認爲主席所作總結係對會議 

工作的一項珍貴指導，均加以稱揚。

三一 . 鼓依理事會該次會議的決定，將主席的發 

言全文轉载於下：

章。

*理事會提交會議的報告書全文,見本報告書此編附件ê 。 

' 屆會委員會報告書的內容已併入下文第二、三、四、五各

I 詳細情形見 TD/B/SR.14S-147, 149, 151。

" 一 . 在本人偉未摘述我們關於議程項目四 

的討論之前，本人要對所有人士表示謝意；由於 

他們不斷的努力，他們幫助閩明了會議的目標、它 

的工作性質和它能指望達成的協議方式。

"二.關於項目四的討論證實理事會第四届 

會所擬 訂 的 臨 時 議 程 草 案 ，卽使在那時也反 

映—— 儘管內中載有保留—— 各方就新德里會議 

所應商討的題目大體上已有協議。

"三 . 今日我們能想到以一項不載有保留 fô 
議程草案提送會議道一事實，反映理事會本届會 

中所表現的建設精神和將會議的工作置於穩固基 

礎上的一致願望。

"四.議程草案本來大可以不加評論就遞送 

會議各會員國政府。但是，由於理事會意欲確保 

各國政府和秘書處能爲會議第二届會作最徹底的 

準備，它在本届會開始時曾決定：

" (a) 訓令所屬届會委員會研討各委員會的 

報告書，特別注意大會決議案二二0 六 (二十一）；

" ( b )舉行討論，旨在就會議對一般方面和對 

各議程項目應計及的目的加以明確闇訂。

"五 . 各位理事必然會同意本人的話：此兩 

項決定是由屆會委員會—— 本人要再一次向它的 

主 席 Ambassador Yasseen和副主席兼報告員

Ambassador Treu致謝和道賀  和理事會本

身所執行的。

"六.届會委員會和理事會的報吿書以及它 

們討論情形的簡要紀錄，無疑地將使會議的會員 

國政府在對各項意向和保留，但也對各議程項目 

所暗示的希望有充分了解後作必要的準備—— 個 

別地，或在它們各集團內在阿爾及爾、巴黎及莫斯 

科舉行的會議中作這種準備。

"七 . 在我們的討論開始時，我們的秘書長 

Mr. Prebisch曾負起一項任務—— 本人要代表 

理事會向他致謝—— 卽：爲了他向我們解釋的理 

由，提及此項議程中那些特別値得注意的問題。他 

的意見構成議程釋義主要因素之一。

" A .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討論使我們能澄淸 

會議的目標。這些目標在明確》定時曾有某 ®意 

義上的細徵差別。但是，本人認爲各方對於三個 

基本自標曾顯示一致的意見，這些目標可以這樣 

來述說：



"(a) 重新評估經濟情勢及其對實施聯合國 

賀易及窺展會議第一届會建議的關係；

" ( b )經由適當的談判方式達致特定成果，以 

確保發展方面國朦合作的廣實進展；

" ( c ) 對 於 需 要 底 的 研 究 縫 能 希 冀 獲 致  

協議的事項，從事探討與調查研究。

"九 . 至於參照這些目標應行討論的問題——  
它們都同樣重要，雖則性質有差異—— 届會委員 

會的報吿書和理事會的討論顯示若干重點。

"一0 . 許多代表力圖澄淸其立場，强調他們 

的貢獻的主要用意在便利新德里會議重心的自然 

淘汰過程。他們宣稱，他們的立場旣不暗示他們 

本國政府事前保證承擔更多義務，也不暗示拒絕 

集中注意力於其他課題，或在現階段已就各項目 

的相對重要性及迫切性作成了任何決定。有些代 

表又指出，賈發會議應被視爲意見的 '交換所'和 

一個從事連續的、有組織的談判的機構；它的工 

作可反映在各國政府獨立地採取的措施中和國際 

間所採取的一致行動中。

"一一 . 由此看來，旣然届會委員會和理事會 

已經完成了它們的工作，各國代表團當能就會議 

議程上各項目的準備程度作一客觀的評估。本人 

所將提出的歸納報告，僅僅是個人就這種客觀評 

估所作的一項嘗試。

" ( a ) 在初級商品部門，有一項一般性的協 

議，卽：只有按個別商品的處理方法，國際行動 

方能獲致成功。明確地說，這個觀點反映在一致 

的願望中：在會議未開幕之前克服仍妨害可可協 

定之縮訂的障礙並在其他商品—— 特別是糖——  
方面獲致進展。但是，對按個別商品處理的十分 

廣泛的支持，似不暗示在原則上反動與國際商品 

政策有關的事項亦應從一般準則觀點加以審議的 

意見。舉例來說，這種看法適用於常平倉儲——  
許多代表認爲此項設施是一個主要間題—— 的 

功用、業務及所需資金的供應、市場穩定方法、慣 

格政策等等。輕濟發展多元化的重要和有關初級 

商品問題的解決，均經予以强調。各項多元化體 

系經提議須加研究。若干代表團曾提出多元化所 

需財力資源問題。關於初級商品方面賈易寬放間 

題，若干代表團提及第二届會議有獲致镇極成果 

的必要；彼等認爲可在商品協定方面，或在與這 

些協定無關的方面，獲致此種成果。

" ( b )關於製造品及半製造品間題，理事會的 

討論證實了届會委員會所表示的意見：‘在非互 

惠、非歧親的基礎上對製造品及半製造品給予優 

惠，以利發展中國家問題，業已成熟，可由會議 

第二届會審議。此種審議應就道項優惠計劃的綱 

要導致協議。委員會察悉，已發展國家希望能在 

第二屆會議召開時提出此項計劃的綱要。經協議： 

各國政府在第二届會譲前應對構成技術方面高階 

層的討論紀錄的優惠問題小組報告書、以及秘書 

處提送該小組的內容詳細編撰完善的文件，均予 

以審愼的研究。’ 塵於各方所表示的不同意見，有 

一點似亦經確認，甚至被視爲必要：會議應推定 

甘迴迪回合的成果將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如此 

便可爲研討減少關税及對發展中國家輸出賈易的 

其他障礙方面尙待獲致的進展預作準備。

" ( c ) 至於賈易促進問題，欣悉屆會委員會一 

致認爲第二届會議如能審議一項促進半製造品及 

半製成品的輸出方案，别甚爲有益。賀易促進作 

爲擴展發展中國家初級商品輸出的手段之一的重 

要性，亦經予以確認。討論情形顯示理事會作爲 

一個整體希望作成決定，以便實施資發會議秘書 

長與總協定幹事長聯合所提關於成立一項聯合國 

賀易促進方案及由該兩機構聯合管理總協定國際 

賀易中心的提案。

" ( d )在與賈易有關的資金供應方面,會議第 

二届會可將 '協議聲明 ’ (TD/B/118/Rev.l, 附件 

ID 作爲討論時一項業輕一致通過的依據。至於發 

展援助的額量和期限及條件，協議聲明列舉會議 

應力圖達成的目標，並應計及就國內資源與外來 

協助的關係所表示的意見。此外，協議聲明載有 

關於貝債問題的一節，可供許多國家希望在第二 

届會議期間就此重要課題舉行詳細討論時的參 

考。至於補充壽資，應該注意：奉派審議國際銀 

行職員提案的政府間小組將向會議直接具報。我 

認爲我說這樣一句話是不會錯的，卽理事會在此 

方面的決定反映許多代表團的一項希望：小組將 

能向會議提出一項草案或數項可供選擇的草案的 

大綱，藉使會議能就原則，如屬適當並就適用方法 

及與其他資金供應來源相協調問題作成栽定。

" ( e ) 理事會就議程項目十一‘發辰中國家間 

之賈易擴展、經濟合作及整體化 ' 所從事的討論， 

不僅顯示此一重要課題所引起的興趣，而且也爲



會議的工作預作準備。此項工作或可集中法意力 

於發展中國家所考慮的行動方SI及足以促成其實 

施的國際支持。

" ( f) 至於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間的賈 

易關係，包括東西方賈易問題，尤其注意發展中 

國家的商業利盒一點，理事會似認爲：這個問題 

或會在第二届會議中引起建設性的討論，此項討 

論實際上卽係理事會本届會所舉行的討論的延長 

和擴大。

" ( g ) 據本人看來，理事會在會議臨時議程中 

增列一個關於世界糧食間題的新項自的決定，反 

映國際社會對此課題的董視。我認爲我說這樣一 

句話是不會錯的：理事會希冀第二届會議在其職 

權範圍內認眞注意這個間題。

" 0 0 本人尙未談到發展中國家進展最差各 

國，但本人認爲如果强調下述一點，當可表示理 

事會的一致意見：會議應商討這些國家所專有的

問題，正如届會委員會就優惠問題所採取的處理 

辦法。

" G )最後，很多代表團極欲在第二届會議中 

繼績討論航運間題的某些方面。

"一二 . 如本人所說，本人意欲就或會引起會 

議特加注意的那些課題在準備工作上的進度，作 

一個人的觀察。本人完全體會到此項槪述實太簡 

略，不足以反映四星期的辯論中所表示的一切有 

細徵差異的意見。

"一三 . 現在，在理♦，會的五届會中我們獲致 

了許多共同意見和經驗，這一事實使我們對於那 

些將在新德里參加我們的會議的成員而言擔負一 

項特殊責任。我們與各項問題以及對彼此的態度 

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種了解應可幫助我們迅 

速開始認眞工作和採取一種現實方式來處理會議 

的工作。"

第 章

商品委員會報吿書

( 議 程 巧 目 五 ）

三二 . 自理事會第四届會以來，商品委員會曾於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日內冗舉行其第二 

届常會。依照理事會第四届會的決定 (A/6315/Rev.l 
and C orr .l,第二編，第七十二段及第七十四段），商 

品委員會審譲了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草案中關於商 

品問題各項自的實質；它的評議和建議均載於其報告 

書 (TD/B/120/Rev.l)內。

三三.商品委員會在其第二届會期聞曾審議諮詢 

委員會的兩項報吿書，一項係提交理事會，另一項係 

提交商品委員會 (TD/B/109及 127)。

三四 . 商品委員會中的一般意見是：諮詢委員會 

由其續提報告書加以補充的各項報告書，應提交會議 

第二届會 (TD/B/120/Rev.l,第一一'九段)。

三五 . 此外，委員會審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新提兩件決議草案：第一件提議，委員會應請 

賈發會議秘書長召開一項聯合國小麥會議；第二件 

關涉由委員會協調所有處理商品賈易問題機構的工

作。" 委員會決定對該兩件決議草案不加評議,將之提 

交理事會第五屆會。

三六 . 商品委員會第二届會決議，合成品及代用 

品常設小組〔前此未曾開會 ) 應早日召開届會 (TD/B/ 
120/Rev. 1 ,第五十四段)。常設小組於一九六七年八 

月八日至十六日在日內冗開會：它決定撰就報告書 

(TD/B/147)供理事會第五屆會審閲。

三七.靈於會議第二届會將在商品委員會第三盾 

會前舉行這一事實所引起的特殊情形，後者建議 (TD/ 
B/120/Rev.l,第一二九段)理事會應暂停適用委員會 

議事規則第八條的規定，一面授權賈發會議秘書長商 

同委員會主席及其他職員，如屬可能並商同諮詢委員 

會，擬訂委員會第三届常會臨時議程和建議該届會的 

開會日期。

" 該雨件決議草案全文，見 TD/B/120/Rev.l,附件《及 

威；關於此等草案的f t論經過，參閱同上，第二十二至第二十 

四、第三十二及第三十三各段。



三八 . 理事會第一二四次會譲決 ç 設立一届會 

委員會，並將項目五 ( 和其他項目）交該 fc員會審議具 

報。 鼓將届會委員會的商討情形具述如下。

届食类具食的商尉情形

三九 . 與項目五有關的文件計有：商品委員會第 

二雇會報告書 (TD/B/120/Rev.l) , 諮詢委員會提交 

理事會和提交商品委員會關於其第一及第二兩届會的 

報告書兩件 (TD/B/109及 TD/B/127), 合成品及代 

用品常設小組第一届會報吿書 (TD/B/147)及賀發會 

議秘書處的一項節略 (TD/B/143) , 該節略關涉在秘 

書處賈易寬放研究範圍內研討可能設立的政府間諮商 

機構的方式、趣態及範圍問題。引起注意的，遺有"一 

九六六年賈發倉議商品調查" ,該文件檢討 "發展十年 " 

上半期商品市場的發展情形並分祈長期趨勢。16

四0 . 委員會的第二届會大部分研討商品政策的 

要素。在這個標題下，它比較詳細地審議若干選定的 

範圍，在這® 範圍內從早採取國際行動或在技術上是 

能實行的；它特別審議兩個問題：（a)常平倉儲的業務 

和資金的供應；（b )多元化方案的地位和資金的供應。 

委員會又略事討論定價政策的基本原則問題，但塵於 

所涉爭點繁複曲折，它決定將此議題交由諮詢委員會 

作進一步的研究。諮詢委員會於第二届會中曾集中注 

意力於定價政策及資易寬放間題。17賈易寬放和密切 

相關的賈易擴展及賀易促進問題，構成了委員會第二 

届會審議的其他主要項目。

四一 . 至於一般商品情形，發展中國家及東歐社 

會主義國家稱，自會議第一届會以來，所獲進展甚少且 

不能令人滿意；他們對於發展中國家商品輸出的不利 

趨勢及悲觀的前途，表示關切。各方對於會議第二届 

會宜否就一般商品情形再加研討 ,意見殊不一致。有些 

代表認爲這種以商品情形的協議評估爲基礎的檢討， 

可使會議第二届會從正確的角度來討論間題，並爲選 

定爭點的討論提供一項事實背景。其他代表贊同諮詢 

委員會的意見，卽會議應集中注意力於若干選定的、適 

於談判和從早採取行動的爭點，而不應花費過多時間 

檢討當前的商品情形 (TD/B/127,第二十五段）。

0 二.各方大體上都認爲初級商品方面的國際行 

動如欲成功，則必須按個別商品進行。但是，發展中 

國家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都承認國際商品政策的 

目標及主要因素必須一般地加以農定。 關於此事， 

有些代表强調必須爲會議第二届會起草一件關於商品 

辦法的總協定草案。有些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 

雖認爲一套穩定市場方襄的一般性準則及定偵政策顯 

然可能有益且具有理論方面的重要性，但他們强調不 

是這樣一套準則的缺乏阻止或妨礙着商品協定的談判 

和縮訂。據他們的意見，此項準則的討論和驚訂，其 

償値殊屬有服，且將耗費第二届會議太多的時間。而 

且有些代表認爲撰擬一件關於商品辦法的總協定，對 

於實際並無稗息。

四三.許多代表希望當前關於可可的諮商會導致 

滿意的結果，在第二届會議未開幕之前會縮訂一項國 

際可可協定。復據稱，由糧農組織及賈發會議聯合提 

供服務的糧農組織摊油子、油類及脂肪研究小組的下 

一届會頗受重視 (TD/B/120/Rev.l,第二十段）。有 

些代表請求秘書處會同糧農組織着手研究影響葡萄乾 

及裏子賈易的關税及非關税障礙。

四四.許多代表認爲常平倉儲計劃連同其他穩 

定市場方法的運用問題，是第二届會議可能達成一致 

意見的主要間題之一。各方又廣泛地承認常平倉儲計 

劃運用時易受其影響的商品爲數多寡須脆技術上的考 

慮和各商品市場的特性而定；此種計劃特別—— 雖菲 

唯獨—— 適用於諮詢委員會所通過的三類中的第一類 

所列商品 (TD/B/109,第 十 五 段 關 於 這 一 點 ，並 

請秘書處研究何種商品適合於常平倉儲計劃的運用。 

但經强調，此項常平倉儲計劃的能否成功，除其他因 

素外，端雕有無充足的財力資源而定。關於常平倉德 

所需資金應由輸入國及輸出國分擔供應的原則，曾獲 

得廣泛支持。許多代表贊成設立一中央基金以應付此 

種常平倉儲所需初期資金的意見；少數代表對於設立 

此種中央基金是否有當，表示懷疑；還有其他一襄代 

表認爲此種基金的設立問題須審愼研究。

I5屆會委員會的任務規定，見下文第十五章。

商品常設小組委員會曾就選定商品的當前市場情況作 
一檢村，並就此事項向商品委員會提具報告( 見 TD/B/C.1/ 

21 and C o r r . l )。上述"一九六六年貿發會議商品調查"輕以 

TD /B/C .l/23/R ev.l編號發表，嗣後並經?I]行(聯合國出版 

物，，出售品編號：67.II.D.9)。
17 見 TD/B/127 及 T D /B /2 0 /R ev .l,第六十九段。

理事會第四届會通過的會議第二屆會臨時議程草案項目 
二(b )(A/6315/Rev.l and C o rr .l,第六十七貫）。

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草案項目二 ( b ) G ) ( 同上)。 

諮詢委員會把初級商品分爲下列三大類：

一.商品之全部或大部分在發展中國家生産而不面臨代用 
品之嚴重競爭者；

二.商品之全部或大部分在發展中國家生產而受合成品或 
代用品之競爭者；

三 . 商品之在已發展;k 發展中國家均有大量生産者。



四五.各方對於經濟發展策略上和處理商品問題 

上多元化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就此點對於發展中與已 

發展國家有密切合作之必要，均已有大體上的協議。 

若于發展中國家代表建議可以成立一個國際多元化基 

金。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認爲倘有爲此目的而成 

立的多邊及雙邊協助計劃，則此種基金有無必要，殊 

成疑間。各方强調必須考慮多元化的各種塑態，諸如 

擴大生産在輸出上具有增長潛力的商品，發展目前以 

天然形式出口的初級商品的加工，和創設勞力密集工 

業。發展中國家代表指出，在他們的國家努力擴大多 

元化的時候，各已發展國家應同時撤除賈易障礙並使 

商品比較容易進入其市場；後一類國家並加緊努力使 

其本身的經濟多元化，尤其關於它們的初級部門在結 

構上的重行調整，並斯酌情形就其加工業作類似的調 

整。在研討多元化問題時，若干代表强調必須增加國 

內糧食生産，以改善營養水平和減少某些發展中國家 

的進口需要。但各方對於宜杏將一關於世界糧食問題 

的項自作爲一單獨項目列入第二屆會議議程,23意見 

殊不一致。

四六 . 討論中，關於諮詢委員會提交審議的定價 

政策這個複雜問題23頗受法意。諮詢委員會在文件 

TD/B/127提出的建議和結論，大體上獲得各方贊 

同。諮詢委員會的下述意見亦頗獲支持：

"就短期而言,定價政策的主要目的或許是將 

初級商品慣格方面及/或發展中國家自此等商品 

的輸出所得牧益方面的波動減至最低限度• •，。就 

長期而言，國際政策的目的應在改善發展中國家 

自出售初級商品所得輸出收益的趨勢。對於第一 

類商品—— 卽商品之全部或大部分由發展中國家 

生産而面臨無弾性的需要情形者—— 來說，這個 

目的可以在國際商品協定範晴內經由旨在提高 

偵格以改善發展中國家輸出牧益的市場作用來達 

成 •，•。對於第三類的某些商品而言• ••這個目的 

也可加以考慮。"(TD/B/127,第七段及第九段。）

關於這個問題，若干代表着重指出：倘要使定慣政策 

獲致成功，必須充分計及個別商品市場的一切有關因 

素 ,尤其是供給和需求方面的長期趨勢(爲了避免結構 

上的不平衡）；就天然産品面臨合成品的競爭這一特

殊事例而言，尤須計及由於天然產品的定值過高，代 

用品乃得逐漸渗入市場的危險。

四七.至於會議第二屆會臨時議程草案項目二 

(bX iii)"定慣政策之基本原則準則，旨在使初級商 

品出口獲政〔最大限度的〕收入 "之應如何擬訂,各方未 

能達成協議。

四八 . 論及賀易寬放問題時,24許多代表强調必 

須改善環境，使商品——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利益飲關 

的商品—— 易於進入市場，其辦法爲裁減農業支援措 

施、減少和逐漸消除關税障礙、數量限制以及抑止發展 

中國家出口産品之消費的內地財政規費。初級商品出 

口國家代表認爲改善市場之進入這一目標應列爲高度 

優先事項，必須就此問題採取建設性的、偏重行動的 

方法，以期在第二届會議中獲致積極成果。許多發展 

中國家代表雖然承認已發展國家在社會、經濟及政治 

上的困難妨害此方面的進展，但他們促請工業化國家 

採取更多措施，以期減少或消除關稅及非關税方面對 

發展中國家利益俠關的初級商品賈易的障礙。關於這 

一點，經强調：此種政策是與特定國黯商品協定的縮 

訂相一致的，因賈易寬放措施及/或有關市場進入的承 

諾可以在此項商品協定範圉內談判。他方面，據稱謀 

求賈易寬放方面的進展可以單獨進行，不必和商品協 

定的談判發生牽連關係。關於此點，若干代表建議會 

議第二届會或可探討能否擬訂一賀愿寬放措施的時間 

表 ，本着會議第一届會蔵事文件25附 件 A .II.1所載 

建議的精神於 "發展十年 "終了前予以頒佈。但若干已 

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認爲賈易障礙問題有被過度强 

調之勢。賈易障礙的撤除就其本身而論雖被認爲適宜， 

但他們覺得同等重要的是考慮下列各事：與無彈性供 

應有關的間題，必須在發展中國家本身內擴大國內生 

産與國內消費和拓展此等國家間賈易，以及必須提高 

生産力與增多推銷方法藉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品更具 

•競爭力。

四九.發展中國家代表雖承認已發展國家曾探取 

少數孤立的賈易寬放措施，但他們動於會議第一届會 

以來此方面進展的殊屬有限，表示失望。他們引以爲 

憾的是：若干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尙未實施會議第一 

届會或一九六三年總協定部長級會議所通過的建議。

會議第二屆會臨時議程草案項目二（b ) ( i i )  (A/6315/ 
R ev .l and C o rr .l, 第六十七頁）。

22美國代表團所提項目（TD/B/150)。
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草案項目二(b )G i i)。

" 會議第二屆會臨時議程草案項目二(C )  (A/6315/Rev.l
and C o r r . l ,第六十七頁）。

25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會議紀錄，第一卷，截事文件及 

報告書(聯合國出阪物，出售品編號：64.II.B.11)。



而且他們對於甘迴迪圓合的成果表示失望；據他們的 

意見，此項成果主要是工業化國家間交換減讓。若干 

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稱，在甘迴迪回合中他們的 

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利翁飲關的初級産品方面曾作了重 

大的減讓。由於已發展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減讓在程 

度和範圍上尙不能作一充分的衡量，一項願望經予重 

申：甘迴迪回合對發展中國家輸出的初級商品的影響 

應在秘書處爲講二届會議所撰文件中加以評估。

五0 . 發展中國家代表强調須在賈發會議範圍內 

設立一個政府間機構，藉以推動賈易寬放及賈易擴展 

方面的進展。至於秘書處就此事項街將從事的研究， 

他們促請注意秘書處的節略 (TD/B/143)。若干已發 

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認爲賈發會議商品委員會及總協 

定賈易及發展委員會已足以達致此項目的。

五一.所有參加討論的代表都强調他們的政府很 

重視賈易促進作爲擴展發展中國家商品輸出的一項手 

段。有些代表認爲增加此方面的協助，是一項先決條 

件；另有幾位代表稱，爲了充分發揮效力，賀易促進 

應與改善市場進入的措施同時實行。其他代表强調品 

質控制、分等級和使産暴適應消費者需要的重要性。若 

干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着重指出發展中國家應從 

價格觀點使其産品更具競爭力。

五二.有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促請注意他們 

本國政府在其與發展中國家的賈易關係上所適用的特 

定措施，適用後已使其從此等國家輸入的商品額量大 

爲增加。據這些代表的意見，此等措施及訓練方法也 . 
有助於商品市場的穩定。

五三 . 合 成 品 及 代 用 品 常 設 小 組 主 席 Mr. 
R. C. S. Koelmeyer ( 錫蘭）提出該小組的報吿書 

(TD/B/147)。他說，常設小組第一届會有許多觀察員 

列席並糖極參加工作，足徵合成品的威脅在仰賴天然 

産品爲其出口牧盆之一重要部分的各國中所引起的深 

切焦慮。靈於天然産品的償格不斷遭受愿力，和此項 

産品在某些商品的總消費量中所佔比重日漸減低，合 

成品及代用品的擴大生産所引起的間題値得不斷加以 

注意並須從事旨在達成結構上重行調整的國隙合作。 

促請注意的遺有合成品及代用品常設小組中提出的供 

賀發會議主管機構續加審議的各項建議 (TD/B/147, 
第三十三段）。

五0 . 討論合成品及代用品常設小組報告書時， 

各方廣泛承認天然産品因合成品而發生的問題極其厳 

董，値得不斷加以注意。若干代表促請注意威脅傳統

市場中熟皮、挪油及若干種硬纖維地位的新産品的出 

現。一位代表又促請注意呂宋麻的迫切特殊問題。至 

於熟皮，若干代表提議在常設小組工作方案中規定與 

其他利害關係組織—— 特別是糧農組織—— 合作，研 

言寸這個間題。一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認爲就生産 

國而言，天然産品的競爭力量是對付合成品競爭的最 

好防禦。由於合成品及代用品常設小組中提出的建議 

(TD/B/147,第三十三段）及某些組織方面的間題因 

缺乏時間倚未由各國政府加以研討，爱建議將這些肆 

議提交會議第二届會審議。關於這一點，各方對所提， 

合成品應作爲一單獨分項列入會議議程一案，未表示 

異譲。一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董申該國對會議第一 

届會蔵事文件附件A .II.7所載建議第二段的保留，因 

該部分建議未計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特點。

五五.届會委員會審議了商品委員會第二屆會報 

吿書所附兩件決議草案〔TD/B/120/Rev.l,附件査及 

威）。關於召開聯合國小麥會議的第一件決議草案的 

提案國，雖然董申召開此項會議乃賈發會議不容置疑 

的特權的一般原則 ,但是它塵於此方面的最近發展,決 

定撤回上述決議草案。在一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 

就正文第二段的內容所擬具的保留之下，屆會委員會 

一致通過了另一件蘇聯所提關於協調處理商品賈易間 

題各機構工作的決議草案修正案文（方括弧內尙未解 

決的一點除外）。2®某些代表指出決議草案不暗示聯 

合國或賈發會議獨具召開商品會議的專有職權。

決議案全文如下：

"商品委員會，

"計及聯合國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尤其關於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職務之第《部分第三段，

"並計及商品委員會之任務規定，特別是第二段及第 
五段(a )分段，內中規定協調處理商品貿易問題各機構之 

工作，

"又計及其任務規定中關於擬訂商品辦法總協定之第 
九段，

"欣悉貿發會議秘、書處業已與處理商品貿易問題各國 
際組織秘書處建立聯

"並悉貿發會議秘書處在撰擬一項關於商品辦法總協 
定文件方面所已從事之工作，

" 建議貿發會議秘、書長爲促進商Æâ方面共同一致政策 
之推行, 請所有處理商品貿易問題之國際組織繼續充分合 
作並就其在此方面之工作及下期工作方案向商品委員會 
提具報告； ’

"請秘書長：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第威部 
分第三段（e )之規定，爲草擬一項關於國際商品辦法的宗 
旨與原則以及國際商品會議的發起與召開之單一文件；編 
撰一項關於® 品辦法之總協定草案，以期〔交由第二屆聯 
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或於未来適當時機加以審議〕〔於未 
來適當時機加以春議〕。"



五六 . 賈發會譲秘書長代表說，關於商品辦法總 

協定問題的初步研究報告業已提交商品常設小組委員 

會，該小組委員會建議此項協定應征至就商品政策達 

成決定後擬訂。但是，倘各國政麻有意繼續研討商品 

辦法總協定問題，則可單獨處理制度安挑問題，而將 

原則間題留待政策方面的研究完成後再行辦理。但是 

秘書處可編撰兩項文件：一項討論各種行政及程序問 

題，諸如各項會議的召開；另一項討論較具一般性的 

間題。

五七.有些代表雖對常設小組委員會第一扁會所 

做工作表示讚揚，但他們建議會議第二届會應考慮該 

小組委員會是否需要續設問題；倘該小組委員會應繼 

續設立，則應對其職務加以考慮。

五八 . 届會委員會建議理事會塵悉：

( a ) 商品委員會第二届會報吿書（TD/B/120/ 
R ev.l),

( b ) 理♦會及商品委員會諮詢委員會的兩項報告 

書 (TD/B/109 及 127),

(c) 合成品及代用品常設小組第一届會報告書 

(TD/B/147)。

理事會的行動

五九 . 理♦會於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第一五一次 

全體會議審議所屬届會委員會報告書內討論商品委員 

會報吿書的一節。

六0 . 理事會案上有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甸牙 

利、波蘭、羅馬尼亞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 

一項關於協調處理商品資易間題各機構工作的決議草 

案 （TD/B/L.110),據提議國的意思，應以該草案替 

代届會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草案。

六一 . 理事會通過了該決議草案, 但附有一已 

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就正文第二段的內容所擬的一 

項保留。

六二.理事會旋靈悉商品委員會第二屆會報吿書 

(TD/B/120/Rev.l) ; 理事會及商品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的兩項報告書CTD/B/109及 127) ; 及合成品及代 

用品常設小組第一届會報告書 (TD/B/147)。

" 見上文第五十五段附註。

見本報告書此編附件査，決議案三十六( 五)。

第 三 章

製造品委員會報吿書

( 議 程 項 目 六 ）

六三 . 理事會第四届會以後，製造品委員會曾於 

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至二十一日在日內冗舉行第二屬 

常會，依照理事會第四届會之決定（A/6315/Rev.l 
and C o r r . l ,第二編，第七十二段及第七十四段)討論 

了資發會譲第二届會臨時議程項目草案中有關製造品 

及半製造品的項目。其意見及建議見其報告書TD/B/ 
134/Rev.l中。關於"發展中國家製造品及半製造品 

對已發展國家輸出之優惠進口及免税進口間題"的項 

目（項 目 111(b) ) ,委員會曾據有優惠問題小組之報吿 

書 (TD/B/134/Rev.l,附件査)。委員會決定察悉該報 

告書，並將之提交理事會第五屆會 (TD/B/134, 第十 

七段)。製造品委員會察悉理事會第四届會所設專設賈 

發會議/糧農組織森林與木材産品聯合工作團報吿書， 

並決定將之提交理事會CTD/B/134, 第三十四段及第

三十五段 ) 。它遺將再開一次專設工作團會議的問題， 

提付理事會裁決 (TD/B/134,第四十三段)。

六四.至於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草案中在方括 

弧中的項目 "董新調整現有國際分工之安挑"(項目 in  
(e))理事會第四届會及製造品委員會第二届會均未對 

於應否將此項目列入會議第二届會議程之間題，達成 

協議。

六五 . 此外，該委員會塵於會議第二届會將於委 

員會第三届會以前舉行之特殊情形，建議理事會停止 

執行委員會議事規則第A 條，並授權賈發會議秘書長 

商同委員會主席及其他職員，草擬委員會第三届會臨 

時議程及建議届會舉行之日期 (TD/B/134, 第八十六 

段）。



六六.理事會第四届會討論了分別關於關税差 

額、非歧跪優惠、甘迴袖回合及擴展發展中國家製造品 

及半製造品輸出的四個決議草案。這四個決議草案都 

是向製造品委員會提出而沒有達成協議的（A/6315/
Rev.l and C o rr .l,第二編，第--------段及第一一三

段）。理事會遂決定將此四個決議草案視情形再在第 

五届會時董新討論（A/6315/Rev.l and Corr.l, 第 

二編，第一三二段）。

六七.理事會在第一二四次會譲設立一屆會委員 

會，除其他事項外，將議程項目六發交該委員會審議 

具報。 鼓將該届會委員會討論之情形，敍述如下：

運會委員會之封論

六A . 製造品委員會第二届會的報告書（TD/B/ 
134/Rev.1)是由其主席 Mr. M. Sakellaropoulo (加 

拿大 ) 提出的。届會委員會在討論這個報吿書的時候， 

也參考了優惠問題小組主席Mr. A. Mahmood (巴 

基斯坦）所提該小組第二届會的報告書（TD/B/134/ 
R ev .l,附件妻）。此外理事會還注意了專設賈發會議/ 

糧農組織森林及木材産品聯合工作團的報告書（TD/ 
B/C.2/18 and Corr.l)。這也是製造品委員會所已 

經討論過的 (TD/B/134/Rev.l,第三十四段至第四十 

三段）。

六九.普遍都認爲發展中國家輸出製造品及半製 

造品的堆加率，特別是從這些國家所需外腫的程度來 

看，都不够好，儘管這種貿易的增長，確有幾分好轉 

的現象，要使它們的輸出牧益提高到合乎它們的發展 

需要，則遺要大大的努力。

七0 . 有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特別提到他們 

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賈易的激增以及其爲實現會議第一 

届會蔵事文件附件A .III.7中建議，特別是關於與發 

展中國家議訂長期協定一事所採之步驟。他們還表 

示這種爐勢之是否還能繼續下去，是要看發展中國家 

遵守第一雇會建議的情形而定，卽對東歐社會主義國 

家之待遇不次於其對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中資易對方 

之待遇。

七一.有人表示在非歧視及非互惠的基礎上對發 

展中國家製造品及半製造品給予優惠的問題至會議第 

二屆會時已到討論的成熟階段。這種討論應導入對此 

種優惠辦法的大綱獲致一個協議。委員會發現發展中

國家希望能在會議第二屆會時提出關於這一種辦法的 

大綱。大家都認爲各國政府應在第二届會之前鄭重 

研究優惠問題小組第二届會之報吿書（TD/B/134/ 
R e v . l ,附件壶），因爲它是對秘書處詳妥擬成，提出 

該團報告書一次高階層技術討論的紀錄。

七二.發展中國家代表在優惠制度中應爲發展 

中國家'先進程度最差各國另置特別規定，特別關於技 

«友 財政協助及協助之有助於建立區域及分區市場以 

促進發展中國家之工業化者。他們强調遺應該另設規 

定以補償有些發展中國家因此而放棄的在現有優惠制 

度下所享受的利益。此外，他們還認爲這個優惠制度 

中應該把所有的製造品與半製造品特別是經過加工的 

農産品及其他初級商 .品，都包括進去，絕少例外。在 

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遺應該討論的是合成品與代 

用品問題。

七三 . 發展中國家强調應該擬訂方案放寬賈易， 

特別如對發展中國家產品數量限制一類的非關税障 

礙。在這一點上他們强調應該要根據市場失調的觀念 

研究出一個客觀的經濟標準。這些國家代表遺强調已 

發展國家不應該採取行動對發展中國家的産品未經在 

適當的國際會議中徵取意見或獲其同意卽施以限制。

七四 . 對於甘迴迪回合之談判，有 ®已 發 展 及  

發展中國家代表對於發展中國家從此回合中獲益之多 

少，所發表的意見極相懸殊。有些已發展市場經濟國 

家代表則認爲這些談剑對於發展中國家已經有了正面 

的效果，但是無論如何在沒有得到政府本身及貧發會 

議及總協定秘書處的評估以前，而想作一個確實的結 

論，實在是爲時過早。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則表示這種 

效果不能算好，因爲它並沒有適當顧到發展中國家的 

利盘，尤其是因爲甘迴迪回合中並沒有關於優惠待遇 

的規定。此外，他們催促凡是在甘迴迪回合中沒有解 

決的有關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問題，包括提前完全實行 

對發展中國家的關税減低，都應在會議第二届會以前 

完成其行動。

七五.有人則對於賈發會議與關税合作理事會在 

將若干項自的税則重新分類上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謝 

(TD/B/134/Rev.l,第二十八段)。他們認爲在手妨織 

品的重新分類成功以後就應該再研討是否再能將其他 

親;則項目重新分類。在這一點上，他們對於北歐諸國 

之願意提出一種辦法，與手妨纖品特別予以一種關稅

I關於届會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參閱本報告書下文第十五 贊成一般制度的發展中國家聲明立場，謂他們所主張的 

優惠制é 是一般性、非歧視及非互惠的制度。



優待；頗爲稱揚。他們認爲要這件工作能够順利繼續， 

一定先要發展中國家先提出一張他們希望要重新分類 

的産品名單，同時違應該像對手勒織品一樣，提出樣 

品及其他有關的情報。

七六.大家一致認爲如由第二届會議來檢討一項 

促進製造品與半製造品輸出的方案，可能有所牧獲。 

他們一方面承認促進輸出的基本責任，還是在發展中 

國家，但是也認爲已發展國家與聯合國及其他有關國 

際組織對於發展中國家促進輸出的協助 ,也一樣董要。 

委員會一般承認如賈發會議與總協定所談的，對於促 

進賈易的這件工作上，應有一種恰可的處理辨法，極 

爲重要（TD/B/134/Rev.l,第七十五段）。它希望這 

一種處理能够使現有的資源獲得更有效的利用，並使 

聯合國在促進輸出的工作方面，有更爲協調的行動。 

而且它認爲聯合國在促進輸出方面工作的合理化可以 

幫助聯合國在道一重要方面技術協助的重新調整。上 

面的措施，是被認爲與發展中國家與已發展國家都有 

利的。

七七 . 大家都承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 

家先進程度最差各國的工業發展需要須有聯合國的協 

調行動。所以賈發會議與工發組織以及各匿域經濟委 

員會之間的合作是値得歡迎的。

七八.一般都承認按國別及按部門研究的價値  

(TD/B/134/Rev.l，第® 章)。他們主張要把這種研究 

推廣到更多的國家，特別是那些發展中國家先進程度 

最差各國。有人表示在這種研究中，可以把供求問題 

及區域工業發展的問題，都一起研究進去。他們强調 

秘書處應商同各有關國家及區域經濟委員會斜此研究 

按最新資料加以訂正，並隨時檢討各該國家依研究中 

建議所採之行動。有人表示應將按國別研究的結果廣 

爲分發，特別是那些可以利用這些資料的方面。至於 

在工業鄧門方面的研究，則他們認爲重要的是應該研 

究農業産品與初級産品加工以外的工業。

七九 . 委員會在檢討專設賈發會議/糧農組織森 

林及木材産品聯合工作團的工作時特別指出這一種專 

對某一種産業部門而且有明確任務規定的工作小組之 

有用。大家都認爲違應該再召開一次這個工作小組的 

會議，除其他事項外，討論設立熱帶木材局及取得市 

場誰報資料的間題。對於熱帶木材局的問題，有些已 

發展國家的代表表示倘如該局成立，它們當願意提供 

技術協助，但强調這個機關必須要極有效率而有非常 

明確的任務規定。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表示將來這種工

作小組遺可以考慮像發展中國家間木材產品、紙壞、 

紙及製草赎的資易、運輸率、熱帶木材之税則分類、温 

帶木材産品及熱帶木材産品等問題。委員會向理事會 

建議，修正賈發會議/糧農組織關於森林及木材産品 

聯合工作小組之任務規定，使之包括發展中國家間彼 

此的賈易及其對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及東歐社會主義 

國家之賈易。

八0 . 賈發會議秘書長的代表，經與糧農組織洽 

商以後，表示準傭基本文件需要時間，故不可能在第 

二届會議以前再重開工作小組。至於工作小組究竟應 

在何時再重新召開，則各人的意見極不相同。後經同 

意關於工作小組重新召開的日期問題，應該發交理事 

會在議程項目十七 "檢討會議日曆"這項目下討論。

八一.至於在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草案方括弧 

中的項目"導致改變現行國際分工之辦法"(議程項目 

三 (e) ) , 則在理事會第四届會及製造品委員會第二届 

會中，均未對於其應否列入會議第二屆會議程問題， 

達成協議。01發展中國家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則 

贊成將本項目列入第二屆會議議程，並强調如要使發 

展中國家達成會議第一届會建議中所稱之發展程度及 

其在國際賈易中的地位，則非要有一種變動不居的國 

際新分工不可。有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一再表示 

他們要把這個項目留在第二届會議議程上的立場，並 

附和發展中國家認爲這個項目十分重要的看法。許多 

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則認爲這個項目不應該列入 

會議第二届會的臨時議程，因爲此項目的措辭究何所 

指 ，殊不了了，而且他們也不相信討論這樣一個項目 

會有什麼具體的結果。

八二.届會委員會並未對於這個項目之究竟應杏 

列入議程，達成協議，本問題經發交理事會審議。

八三.届會委員會看過了製造品委員會第二届 

會，及優惠問題小祖第二届會的報告書及專設賈發會 

議/糧農組織森林及木材聯合工作團報告書，各該報告 

書經轉送理事會俾採適當行爲。

理事會的行勤

八四.理事會於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的第一五一 

次全體會議中，討論届會É 員會報告書中關於製造品 

委員會報告書的部分。

參閱A/6315/R ev.l,第二編，附件，決定三十四( 四） 

及 T D /B /134/R ev.l,第五章，第七十八段至第八十五段。



八五 . 理♦ 會同意該報告書的建議,修改專設賈發 

會議/糧農組織森林及木材聯合工作團的任務規定，把 

發展中國家間的賈易及其向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及東 

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輸出也包括進去(參閱上文第七十 

九段)。

八六.理事會然後備悉製造品委員會第二届會的 

報吿書 (TD/B/134/Rev. 1), 包括優惠間題小組第 

二届會報吿書 (TD/B/134/Rev.l,附件査 )及專設 

資發會議/糧農組織森林及木材聯合工作團的報告 

書。

第 西 章  

無彬貿易及貿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報告書

( 議 程 項 目 七 ）

八七 . 理事會第四屆會以後，無形資易及貿慕資 

金壽供間題委員會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至十九日在 

紐約舉行第二次經常届會。該委員會根據理事會第四 

届會的決定 (A/6315/kev.l,第二編，第七十二段及 

第七十四段），討論了賈發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草案 

中關於無形賈易及賀易資金壽供間題項目的實體：其 

意見及建議經載入其報告書 (TD/B/118/Rev.l)。該 

委員會還通過32 了一個關於無形賈易〔保險及遊覽業） 

的決議案 (TD/B/118/Rev.l,附件査），要求定期檢 

討保厳及遊覽業的發展並且召集專家小組會議，討論 

若干保險及遊覽業方面的問題。

八八 . 委員會通過並向理事會建議了（TD/B/ 
118/Rev.l,第一三六段至第一三八段)一個關於發展 

問題的協議聲明（TD/B/118/Rev.l,附件威；並另見 

文件 TD/B/119) , 討論賈發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 

草案中項目四 (a )及 (b )中的問題。

八九 . 委員會決定CTD/B/118/Rev.l, 第一四 

0 段 ) 將一個決議草案交理事會第五届會審議 (TD/ 
B/118/Rev.l,附件伍），該草案規定設立政府間專家 

小組來研究在第二届會議臨時議程草案項目0 (b )下 

所預備討論的各項措施，並向會議第二届會報吿。

九0 . 無形賈易及賈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塵於 

會議第二届會要在該委員會第三經常届會之前舉行的 

特殊情形，建議 (TD/B/118/Rev.l,第一五六段)理 

事會暂停實行該委員會議事規則第八條，授權賈發會 

議秘書長會同該委員會主席及其他職員草擬該委員會 

第三届會之臨時議程草案及建議該届會議舉行之曰期 

，及地點。

九一.理事會於第一二四次會議設立一届會委員 

會，將項目七與其他一些項目交其審議具報。3® 該届 

會委員會之討論情形續見下文。

届食委具食之封翁 

第一编. 無形贺易

九二 . 委員會主席 Mr. M. Mermolja(南斯拉 

夫)提出委員會在第二届會中討論無形賈易情形的報 

吿書〔TD/B/118/Rev.l,第一編）。若干代表團對於 

這個報告書的內容，表示滿意， 其是該委員會建議 

理事會通過的這個決議案（TD/B/118/Rev.l, 附件 

査 ) 曾得全體一致的贊同。所有對委員會在保險問題上 

所做工作發言的代表，都贊成決議案中關於這個問题 

的內容。發展中國家代表則竭力强調再保險專家小組 

建議 (TD/B/118/Rev.l,附錄至附件査 ) 的重要，就 

是應該把從經營再保險而形成的一部分技術儲備留出 

來，投資於原出保險金的國家，以爲實現一九六四年 

賈發會議在保險問題上建議的步驟。有些發展中國家 

的代表則主張由理事會隨時檢討各國政府考慮是否可 

以實行關於無形賀易決議案中建議的結果，俾可以對 

其所遇的困難加以設法。

九三.有些代表提請注意遊覽業對於發展中國家 

經濟發展貢獻的重要認爲這個問題是一個可以由會議 

第二届會討論的適當項目。有一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的代表建議，由已發展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貸款發展遊 

覽業，然後以由此遊覽業所獲得的外應牧益償還此項 

貸款。也有人則提到幫助發展中國家研討遊覽業之有 

無前途一'點，也需要技術協助。

=但有若干保留( 參閱T D /B/118/R ev.l,第二十三段)。 關於該届會委員會之任務規定，參閱下文第十五章。



九四.無形賀易及貧易資金壽供間題委員會第二 

届會通過有關保臉及遊覽業的決議案，其中要求賀發 

會議秘書長召開若干專家小組會議，關於這個決議案， 

美國代表重新把美國代表團在該委員會第二届會中提 

出有關設立這三個專家小組所涉經費間題的美國政府 

保留 (TD/B/118/Rev.l,第二十三段 ) 說了一遍。法 

國代表重新提出法國代表團當時對於專家小組成員應 

以個人身份擔任一點所作保留，他認爲小組成員應爲 

政府之代表。不少代表都贊同這個意見。

九五 . 有些代表指出，如果接受法國代表意見，就 

等於改變了委員會並非沒有考慮到這點而作的決定。 

該委員會在通過這決議案之前，本來就知道了秘書處 

所提有關經費問題的說明（TD/B/118/Rev.l, 附件 

陸），其中早就明白說明，各專家是以個人身份參加。 

後來経過無形賀易司司長的解釋，又經過了若干討論， 

並在討論中提出了若干折衷辦法(如將各小組由官方 

專家與獨立專家共同組成，或雖由政府指派，但仍以 

個人身份參加等辦法 ) 之後，法國代表同意不堅持他的 

意見，但是講好一定要把他及其他一些政府所作的保 

留與異議載入紀錄。屆會委員會根據了這個了解，建 

議理事會備悉無形實易及資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第 

二届會報吿書第一部分，並且核准該委員會所通過關 

於無形賈慕的決議案 (TD/B/118/Rev.l,附件査）。

第二编 . 贸易资金之善供

九六 . Mr. M. Mermolja ( 南斯拉夫）無形賀易 

及貧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主席，提出該委員會報告 

書之第二編 (TD/B/118/Rev.l)。在提出以後的討論 

中，有人表示贊同該報告書的結論。尤其是委員會報 

告書附件中的協議聲明（並見文件TD/B/119)得到 

發展中及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 

極力讚揚。它們認爲這是第二届會要使討論有效及考 

慮積極措施應取態度的模範。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則極 

力表示，現在大家對於問題的療結，意見已經一致； 

所要達到的目的目標，也已經由協議聲明中予以確認， 

目前的注意力就應該集中在考慮與採取慘助發展中國 

家的精極措施。

九七.發展中國家代表極言他們政府擔心從已發 

展國家流入的財力資源不够。這座財力資源的流動近 

幾年來趕不上已發展國家國民所得的增長。對於這個 

問題他們特別提出了協議聲明中的一致意見，就是大 

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能立刻有效運用大量的外援。有

一個發展中國家代表則强調已發展國家的政府預算中 

應該予發展援助以一個較高的優先次序。遺有幾個發 

展中國家代表則對於已發展國家援助數額離會議第一 

届會所訂應合國民收入百分之一的目標,愈來愈遠一點 

表示遺憾。遵有一些代表則表示應該把這個目標重新 

檢討，使它能够於扣去由利息與紅利而引起的例流之 

後的資源轉移淨額。有些代表表示他們支持國際發展 

協會 ( 發協 ) 的活動，對於該組織資金補充的過於遲緩 

及國際復與建設銀行 ( 國際銀行 ) 最近的決定，紙撥一 

小部分淨牧入轉入該協會帳戶都表示不妥。銀行的觀 

察員則解釋銀行之作此決定是因爲財政上的困難，尤 

其是由於銀行的財政政策以及其無法從資本市場上去 

取得融通，不過他聲明這到將來是不會據爲成例的。 

有些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也同意發展中國家代 

表的意見，認爲發協的資源急需補充。有些代表提到 

他們國家在達成關於流向發展中國家援助數量與條件 

的協議聲明中所定目的與目標方面的成就。其中有一 

個代表則認爲這種流動的種類與性質非常複雜，故對 

於援助流動的量與賈很難作一種通盤的評估。有一個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則强調在評估經濟援助的數量 

方面問題時，應該計及這些國家在殖民地時代對於發 

,展中地區的統治與剝削以及其目前所實行的新殖民地 

政策，要他們負起特殊的責任。

九八 . 另外一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說，在私 

人資本方面，應該把還本付息的情形分析一下，把債 

務的灘遺與利潤的外流分開，因爲利潤的外流會減少 

負債國的國民所得，新流入的援助不一定就够抵銷這 

種影響。

九九.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對於援助條件的愈來愈 

壞 ，表示憂慮。這種惡化是兼指援助中的贈與部分與貸 

款的利率到期及寬延期限而言的。這種條件劣轉以後的 

累積影響是許多受助國負債與債務負擔的愈來愈董， 

再加上高利率及淸償期的縮短，供應者信用日益重要， 

使這種情形更加變本加厲。許多代表都表示在會議第 

二届會中，應該對於貴債及償遲債翁的問題作詳盡的 

討論。發展中國家代表强調已發展國家應該在這方面 

採取積極行動。有一個發展中國家代表要求所有的已 

發展國家實行無息貸敦的原則。另外一個發展中國家 

代表則表示，如果一個國家有了收支平衡上的困難，就 

應該給予十五年至二十年的長期寬延。在這一段時間 

裏面，負債國可以用本國的貨幣來違，藉以促進發展

’關於該發言之全文，參閱文件TD/B/SC.7/L.4。



中國家間的賈易；同時也可以由負債國以出口貨來遺。 

他遵建議將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貸敦合同中要加入一 

條自動的寬限條款 ， 一 遇有牧支平衡危機就自動生效。 

一位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則說對於供應者信用的 

給與，應該再加以嚴格的管制與協調。有些捐贈國的 

代表則指出他們援流動條件的寬大。有一個發展中 

國家代表承認這些國家所作的努力，但是認爲應該把 

眞正可以稱爲援助的援助與根據奇刻的商業條件而産 

生的財力資源流動分淸。違有不少國家代表則强調他 

們重視供應者信用，這種信用可能有助於發展中國家 

製造品及半製造品的輸出。他們違表示希望能够在會 

議第二届會以前，完成目前對於這種信用所準備的各 

種研究。

一0 0 . 有幾個發展中國家代表則說，他們在實 

行各該國經濟計劃中受有援助限定計劃與限定購置來 

源的牽制。他們認爲這樣一來，援助的憤値就隨之減 

低。其中有座代表說應該讓受助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 

去採辦，或者對於他們因受到限定購買來源的牽制而 

增加的支出另予貼補，及或准許貴債國以實物償還来 

減少牽制性援助的影響。發展中國家代表都表示希望 

在會議第二屆會時能對這個間題訂出適當的辦法。

一0 — . 有幾個發展中國家代表，一面承認援助 

的利用還需要增加效率，一*面則認爲在捐贈國方面也 

應該加强行政的效率，尤其應該縮短從計劃提出到發 

絵援助之間的一段時間，並班長援助的年限。

一0 二.有幾個發展中國家代表承認各該國所 

獲敦人資本流入的重要。有些發展中及已發展市場經 

濟國家的代表則强調現在有些資本輸出國家及資本輸 

入國家實行税制上的獎勵與保證辦法，非常重要，贊 

成有一個多邊的投資保臉辨法。對於這個問題，有一 

個代表主張把國際銀行爲響應第一届會蔵事文件附件 

A.IV .12中建議而草擬的多邊投資保險協定全文草 

案在第二届會中討論。有一個發展中國家代表要求外 

國私人資本在作投資決定時採取一種區域處理的辦 

法。有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對於私人資本之於 

發展中國家是否有益，表示懷疑，因爲所應出的利潤 

往往超過新流入資本的數額。故主狠由政府來加以管 

制，藉以減少御流 ， 確保外來的私人投資不致於妨礙 

一國的經濟發展。

一0 三.大家一致同意政府間補充壽資問題小組 

應該繼續工作而將其結論報告會議第二届會。有一大

' 參閱附註二十五。

部分發展中國家及若干已發展國家代表則希望這個小 

組的工作能做到可以讓會議第二届會對於可採辦法作 

成肯定決定的程度。有幾個發展中國家代表强調一種 

辦法要眞能牧效，須要具備三個董要條件：就是所供 

的資源要充沛，這些資源不只是已有資本流動的重新 

分配，而是在已經承允供應的資源之外的新資源，及 

這種增加資源的供應條件須優於目前的貸敦利率。

一0 四 . 有些發展中國家代表說，毅於補償性壽 

資問題也應該再作進一步的研究。他們一面對於國際 

貨幣基金會 ( 貨幣基金會)最近根據會議第一届會建議 

在辦法上街作的修改，表示滿意，一面强調對於辦法 

中所訂發展中國家提敦買回時限的延長等問題上違應 

有所改善。

一0 五.有些發展中國家代表表示國際貨幣制度 

之改革，應以無歧視及普及原則爲其基礎。並且相信 

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下一次年會中作成有關這種改革的 

決定時，就會遵守這些原則。其中有許多代表認爲在建 

立新儲備的時候應該連帶注意到發展資金的供應。有 

一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則反對把這兩個問題聯 

在一起，認爲它們各不相干，應該分開解決。其他已發 

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則表示貨幣基金會是討論國際貨 

幣改革最適當的論壇，相信這個問題如果能够有所進 

展，則第二届會議中的繼續討論就不致於像目前這樣 

的迫切。有些發展中及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則强調國 

際貨幣問題之應該在貿發會議的範囑中來討論。有幾 

個發展中國家代表希望目前關於改革國際貨幣制度的 

談判能够順利完成，這就能够減少牧支差額困難，這 

種困難向來被解釋爲援助數量停滞不增的理由，並使 

牽制性援助比例增多。

一0 六.有些發展中國家代表强調應對基本壽資 

問題加以研究，並主張成立一個政府間專家小組來根 

據委員會報告書 (TD/B/118/Rev.l)附件伍中決譲草 

案探討基本壽資的量與質的問題，並以研究結果向會 

議第二届會報吿。有幾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反 

與這個意見，其理由是就是做這種研究也不會産生出 

新的辦法來，就算有人提出新的辦法也來不及在會議 

第二届會以前就作深入的研究。他們指出在協議聲明 

的引言中，已經把許多原來要專家小組所做的 i 作請 

賀發會議秘書處做了。有一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 

表示研究基本壽資的準備工作，應由秘書處來做。

一0 七 . 有幾個發展 ft*國家代表主張在多邊或在 

國家的基礎上辦理一種利息補助辦法，使發展中國家



向資本市場上去借敦而無須付出道種市場上通行的高 

利率。

一0 八.有兩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提出關 

於發展中國家之間支付辨法的建議。一個代表主張 

仿照歐洲經濟委員會 ( 歐經會)內東西歐之間所用的辦 

法。另外一個國家代表則主張由無形賈易及賈易資金 

壽供間題委員會下一届會再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研 

究，因爲到那個時候該委員會就可以參考理事會本 

届會議對項目十一所作的討論及會議第二届中的討論 

了。

一0 九 .委 員 會 決 定 建 議 理 事 會 備 悉 無 形 賈  

易及賈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報告書 (TD/B/118/ 
Rev.l)。

一一0 . 委員會根據上文第九十六段所表示的意 

見，又決定建議會議第二届會討論時應以該委員會第 

二届會所通過的議定聲明 (TD/B/119)爲其基礎。

 . 第三，委員會決定建議理事會贊同委員

會報告書 (TD/8/118/Rev.l)第六章中關於政府間補 

充壽資問題小組的工作方案，包括該報告書第一三一 

段，並授權該小組直接向會議第二届會報告。

一一二.可是届會委員會關於方括弧中項目的擬 

定或關於方括弧的取消或關於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 

草案36中項目0 ( d ) , 或關於文件 TD/B/118/Rev.l 

附件伍中決議草案所應採的行動請問題，都沒有達成 

協議。

理事♦的行動

一一三.理事會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第一五一 

次全體會議討論届會委員會報吿書中關於無形賈易及 

賈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第二  ；3 會的報告書的部分。

一一四.理事會備悉無形貿易及賈易資金壽供問 

題委員會報告書 (TD/B/118/Rev.l)的第一編(無形 

資易）,並認可該委員會對於保險及遊覽業所通過的決 

議案 (TD/B/118/Rev.l,附件査）。

一一五.然後理事會又審議一個關於補充國際發 

展協會資源的決議草案。這個決議草案是理事會主 

席於各理事進行非正式菌商以後而提出的（TD/B/ 
L .1 1 1 ),該決議草案經全體一政通過。

一一六.理事會然後備悉無形賈易及賈易資金壽 

供問題委員會關於其第二届會報告書（TD/B/118/ 
R ev .l)的第二部分 (資金壽供)，並批淮其根據上文第 

九十六段所表示之意見應依該報告書CTD/B/118/ 
R e v . l ,附件ID 所附發展問題之議定聲明爲會議第二 

届會討論本案根據之建議。理事會又通過了委員會報 

告書第六章中關於政府間補充壽資問題小組的工作方 

案，包括報告書第一三一段，並授權該小組向會議第 

二届會直接報告。

一一七.至於委員會報告書附件伍所載理事會在 

本届會中並沒有對它採取行動的決議草案，理事會同 

意彻提案人的請求，在酌加修正以後列爲會議第二届 

會參考文件的一部分。

' A/6315/Rev. 1 and C o r r . l ,第六十七頁。 ' 該案原文見本報告書該部分附件査，決議案三十七(五)。

第 五 章  

航蓮委員會報吿書

( 議 程 項 目 八 ）

一一八 . 自理事會第四届會以來，航運委員會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A 日在日內冗舉行了 

第二届經常會。依照理事會第四届會的決定 (A/6315/ 
Rev.l and C o rr .l,第二編，第七十二段及第七十四 

段)委員會對於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草案中有關航 

運間題項目內容的批評、意見及建議都包括在這個報 

告書裏 (TD/B/116/Rev.l)。該委員會在討論第二届 

會議臨時議程草案中有關航運間題的項目時 (TD/B/

116 ,第七十三段至第九十段），決定建議理事會在就 

會議第二屆會的粗織事宜提出提案時，或願計及委員 

會的意見，就是在會議期間把有關航運問題的事宜另 

設一個委員會討論，這個委員會在届會的全郡期間可 

以一直開會。

一一九.航運委員會在第二届會時通過了三個決 

議案 (TD/B/116/Rev.l,附件查)。這三個決議案分別 

關於〔a )國家及區城諮商機構之設立；（b)運費率的水



平與結構，公會慣例及航運服務之是否適足；港口及 

其有關設施的發展，港口營運的改善；海上運輸當前 

及長期問題的檢討 ;及 (C)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機構及政 

府間及非政府組織在航運及港口間題方面所作研究與 

活動之檢討。

一二0 . 航運委員會塵於會議第二届會要在航運 

委員會第三經常届會之前舉行，所以建議（TD/B/ 
116/Rev.l,第九十五段)理事會暫停實行航運委員會 

議事規則第八條，授權賈發會議秘書長與委員會主席 

及其他職員會同草擬委員會第三届會臨時議程草案並 

建議舉行届會之日期及地點。

一二一 . 理事會在第一二E 次會議時設立一屆會 

委員會，將項目八與其他項目一併交其審議具報。38 
鼓將届會委員會討論之情形敍述如下。

雇會类員食乏討論

一二二 . 有關本項目之文件有：航運委員會第二 

届會之報吿書 (TD/B/116/Rev.l)及貿發會議秘書處 

關於經濟®社會理事會對賈發會議在航運方面活動所 

採行動之節略 (TD/B/141)。討論時，秘書處又應若 

干代表團之請求提出了兩項工作文件 (TD/B/SC.7/ 
L.1 及 L.2)。

一二三. 所有參加辯論之代表都認爲航運委員會 

第二屆會報告書，表現出其在辦理方案工作方面的進 

步。這些工作包括下列各董要方面的活動：

一 . 各個及各區域諮商機構之設立；

二 . 運費率的水平及結構、公會慣例及航運服務 

之是否適足；

三 . 港口營運及其有關設施的改善；

m . 發展中國家商船險之設立或擴展；

五 . 檢討海上運輸之當前及長期問題；

六 . 關於航運經濟之區域間研究班。

一二四 . 航運委員會的整個工作方案全文，包括 

各項研究工作，經該委員會在第一及特別届會中通過， 

一切修改則經第二届會全體一致通過。整個工作方案 

業經賈易及發展理事會批准。

一二五 . 工作方案的第一個項目（各國及區域諮 

商機構之設立 )是航運委員會實體討論的一個對象。其

討論內容見文件TD/B/116/Rev.l, 第一段至第十八 

段。委員會遺全體一致對於這個項目通過了一個決議 

案 (TD/B/116/Rev.l,附件査 (a))備悉賈發會議秘書 

長對這個項目所提出的報吿書，並建議若干爲實行該 

報吿畫所定準則之措施。所以大家認爲這個項目已經 

可以由會議第二届會討論如何採取行動了。

一二六. 届會委員會認爲賈發會議秘書處對於發 

展中國家商船險問題所做的工作已有長足進展，可以 

向會議第二届會提出報吿書。

一二七 . 對於工作方案中的其他項目，航運委員 

會討論了秘書處所提出的進度報告書，並對其工作之 

繼續進行加以指示。

一二八. 航運委員會在第二届會中討論了貿易及 

發展理事會第四届會所通過，關於會議第二届會議臨 

時議程草案中有關航運項目之實體。其討論這個問題 

的要點見文件TD/B/116/Rev.l第七十三段至第九 

十段。

一二九 . 對於道些項目，委 員 會 決 定 （TD/B/ 
116/Rev.l,第九十段）向理事會建議在提出有關會議 

第二届會組織事宜之建議時須計及航運委員會認爲在 

會議中應專門有一個委員會来討論關於航運的問題。 

届會委員會認爲這個委員會—— 其性質尙待理事會加 

以決定—— 應在會議第二届會中連續開會一段時期， 

其確實期間長短，仍待後定。

一三0 . 航運委員會在第二届會時除了上面所說 

的CTD/B/116/Rev.l,附件査）以外，遺通過了兩個 

決議案。在這兩個決議案中 ,委員會除其他事項外，一 

致邀請政府、裝運人及船主、航運及有關的商業公司與 

公會通過適當途徑與秘書處合作，向之供應爲實施委 

員會工作方案所需之資料；確認賈發會議秘書處在酌 

情與其他聯合國機關協調之下，有能力對海上運輸的 

技術協助活動作大力支持；並請聯合國秘書長研求方 

法避免聯合國各單位在航運及港務問題的活動上有重 

疊現象。

一三一. 對於會議第二屆會臨時議程草案在方括 

弧中的項目 "航運之國際立法" , 發展中國家與社會 

主義國家代表則贊成把方括弧取消而保留這個項目， 

而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則反對將此項目列入會議 

第二届會議程。

‘關於屆會委員會之任務規定，參閱下文第十五章。 'A/6315/Rev.l and C o r r . l ,第六十七頁，項目五( f)。



一三二 . 經已發展國家代表要求，賀發會譲秘書 

長代表肯定表示航運委員會第二届會報告書第七十五 

段中所稱他對於秘書處所具實際可能性的估計仍然有 

效。

一三三. 届會委員會對於第二届會議臨時議程草 

案項目五 ( f ) , 則未能達成協議。

理事會的行勤

一三四. 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第一五一次 

會議討論了屆會委員會報告書中關於航運委員會第二 

届會報告書之部分。

一三五 . 理事會備悉航運委員會報告書，並批准 

了該委員會所通過的三個決議案 (TD/B/116/Rev.l, 

附件査)。

第 六 章

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閩貿易關係中所引起之問題

( 議 程 喷 目 九 ）

一三六. 理事會審議了秘書處對於這個問題所作 

定期報吿書 (TD/B/128 and Add.1-3)的第一個報告 

書。這是在理事會第三届會的時候所要求的 (A/6315/ 
Rev.l and C orr.l,第一編，第十五段)。同時又審譲 

了兩個個案研究，那是分別關於印度與社會主義國家 

(TD/B/129)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與社會主義國家 

(TD/B/130)間的賈易的。這個問題是由賈發會議秘 

書長代表在其對理事會第一三五次會議的陳述 (TD/ 
B/153)中提出的。經濟互助理事會秘書處也提供了一 

些有關的資料 (TD/B/149)。

一三七. 參加辯論這個項目的代表對於這個報告 

書之可爲討論時一個客觀、有用及線合性的基礎，表 

示欣慰。他們對於這個報告書裏之具有新的及平常不 

易得到的資料及兩個個案研究，尤其感到歡迎。有一 

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極言共同檢討社會主義 

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閩的賈易及社會主義國家與B 發展 

市場經濟國家間的賈愿共同點，可讓彼此交換從這兩 

種賈易往來中所得到的經驗，對於大家尤其是發展中 

國家都有好處。

一三八. 許多代表提出了改善將來對於這個問題 

的定期報告書的意見。有座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 

認爲該報吿書的各部分似乎遺應該求其再平均一點， 

尤其應該再多法意一點其他國家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 

賈愿政策。有一個已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則希 

望斜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間有關慣格、賈易比 

率、通盤賈易及支付關係及對外賈易計劃的情形及官 

方資料，說得再詳細一點。另一個已發展市場輕濟國

家的代表則主張定個案研究時應該把範圍擴大，把 

一些與社會主義國家賈易數量較小的國家也包括進 

去，以便可以指出其賈易的障礙而助其克服。有一個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則認爲秘書處在草擬這種研 

究的時候，應該借重到這些國家的經濟學家及經濟研 

究機關，因爲在他認爲這樣一來其所作的研究就能更 

爲詳盡正確。

一三九 . 許多代表動於該報告書之舉出事實，證 

明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各國家間賈易的增加，詳述有 

關賈易政策的措施，表示滿意，他們並根據其本國的 

經濟舉出了補充的絲計數字。

一四0 . 許多代表認爲社會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 

家的賈易，在五年之中，增加兩倍以上，成了世界資易 

中進展最速的一個部門，且成了發展中國家對外賀具 

擴展的重要因素，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外賈易中所 

估的地位又日見董要 實̂是一種頗可令人欣慰的現象。 

這些國家裏面有許多代表都說，這種賈易之能够如此 

迅速開展是因爲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照第一届會議的建 

議採取了措施的緣故。不過有人指出若將道種賀易與 

其本身的可能前途或全世界的賈易總量來比較，則遺 

是相當的微小。還有一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則 

指出目前有關這種賈易的國家違只少數。

一四一 . 大多數封道個項目發言的代表都强調， 

自從第一届會議以後，在有助於制度不同各國間賀易 

增長政策的擬訂，特別是在增進社會主義國家與發展 

中國家的經濟關係方面，確已有了眞正的進展。有人 

說，社會主義國家確已與許多發展中國家建立了互利



的賈易關係，其賈易辦法與慣例已經比較變通，因之 

而産生的賈易也比較的加多。現在又在設法辦理這兩 

個集團之間比較複雜形式的經濟合作，包括共闻的投 

資與推銷事業及工業部門協定等。不過，他們也都注 

意到再要採取行動使這糖相互的賈易擴充或多樣化， 

尙有一座問題有待解決，故其牽涉的範圍亦甚廣。

一四二. 許多發展中國家代表要求東歐社會主義 

國家續採措施以擴展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輸出及其製造 

品及半製造品在全部輸出額中所佔的比例。他們認爲 

I t會主義國家應該參加最近提出的對發展中國家的一 

般優惠制度。他們認爲這種參加所採的方式，應求其 

適合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形，而使其産生與已發展市 

場經濟國家所予的一般優惠制度相似的效果。東歐社 

會主義國家的代表說，在他們各國設計及菅理辦法上， 

對於與發展中國家賈易以促進經濟增長這一點，非常 

董脆。不過他們認爲這種貿易的擴展前途如何，大部 

分就要看發展中國家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與賈易 

政策如何而定。他們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所受到發展中 

國家的待遇，有時候不及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

一四三 . 在討論資易及支付辦法問題時，許多代 

表都認爲雙邊辦法對於擴展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各國 

間的賈易有用，且已行之有效。不過，他們也明白爲 

維持賈易擴展的衝勢起見，兼用多邊辦法以補雙邊之 

不足，也有好處。東歐紙會主義國家代表則宣饰，凡 

是多邊辦法，只要有利，他們也願意參加。不過，他們 

强調推行多邊辦法之能否有所進展，大部分須看世界 

賈易狀況，尤其是東西賈易之能否正常化以爲斷。有 

幾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則指出東歐社會主義國 

家的賈易出超現象，認爲它們的賈易擴展不必一定要 

等東西資易的逐漸進步。

一四發展中國家代表對於近年來社會主義國  

家所予的經濟與技術協助，表示滿意。他們特別提到 

可以用貨物償還貸敦的辦法，包括用這種貸敦所辦企 

業的産品。同時，他們又指出有在優待條件下擴展商 

業貸款的需要，特別是在生産設備的賈易之中。東歐 

社會主義國家又提出了他們國家 i l 於發展中國家貸敦 

與協助政策的補充資料。有座發展中國家代表表示，如 

果能够讓發展中國家的私人企業與社會主義國家中的 

機關訂立長期合同，則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間 

的資易就可以大爲開展。他們說，這樣可以使私人企 

業對於它的活動作長期的打算。

一四五. 他們對於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與東歐社 

會主義國家間的賈易 (東西賀易)則認爲這兩個集團中 

各有若干有利於資易擴展的因素，特別是對於互惠賈 

易的信心與興趣的增加，雙方在技術方面的改進以及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等。

一 0 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一方面承認互惠 

賈易以及其對方在賀易政策方面的進展，但另一方面 

又認爲東西賀易無論從賈易額或商品的結構方面來 

看，都遺沒有到達其可達的程度。他們强調應該把已 

發展市場經濟國家在税則、進口限額、輸出壽資及輸出 

管制方面的差別待遇取消。他們特別指出他們各國重 

視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接受並實施最 

惠國原則，認爲這是保障國際資易的一個基礎。他們 

違指出在許多情形下有些國家違背了現行的賈易及國 

際協定的明文規定而不給他們各國最惠國的待遇。

一四七 . 有一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說， 

他的國家在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關係中是實行 

最惠國待遇的，障礙的逐步取消應該有助於信心的建 

立。遺有一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說，他的國 

家實際上也是採取這同樣的賈易政策，不過因爲彼此 

的承諾之如何方爲互等，很難確定，所以不願意在法 

律上承受這種義務而已。他歡迎最近一個東歐社會主 

義國家之加入關税® 賈易總協定 (總協定)。還有一個 

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則指出賈易之推廣有助於發 

揮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輸出潛力，主張盡量利用機會， 

在實隙上改善這兩個集團國家之間的賈易關係。

一四八 .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少錢展中國家與 

若干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都强調賈發會議在促進 

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各國間賈易關係包括東西賈易中 

所擔任任務之重要。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提到大會 

決議案一九九五 (十九）、二0 八五 (二十)及二二 0 六 

(二十一）,裏面都是要貿發會議鼓勵國隙賈易的合作， 

特別是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間的賈易。他們又請 

大家注意他們在理事會第二届會中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CTD/B/L.41/Rev.2) , " 並表示他們對於任何可以 

加强賈發會議在這方面作用的其他提議 ,都表歡迎。他 

們强調在這方面的進展對於整個世界貧易都有好處。

一四九 .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力言，他們對於 

與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的賈易正常化，極度董脆，因 

爲他們對於國際分工，仰賴日深，同時他們也認爲這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届會，補編第十五號（A/  
6 0 2 3 /R ev .l),第二編，第二十六段。



種正常化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賈易，以至於整個世界的 

賈易，都極重要。他們指出所有賈易的流動都是互相 

依賴的，凡有助於東西賀易在正常情形下增進的措施， 

對於整個國際賈易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賈易的發展與穩 

定，都有好處。他們認爲一定要所有有關的國家都利 

用會議第二届會以前的一段時間俾能在會議開會的時 

候採取實際步驟，擬成有關擴展賈易及取消妨礙東西 

賈易的賈易政策的建議。有座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及 

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還承認並强調賈易流動的相互依 

賴。有些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一方面雖也承認增加東西 

賈易對於發展中國家是可能會有好處的，但卻認爲如 

果社會主義國家與市場經濟國家再有進一步合作的時 

候 ,卽應注意到發展中國家在賈易及發展方面的利益， 

以免損及其在賈慕中的相對地位。他們提到會議第二 

届會中封於意在擴充發展中國家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間賈易的措施，應給予優先;探取擴充東西賈易的措施 

時都應該參照以擴展發展中國家賈易爲主的需要。他 

們指出不良的影響可能會應運而生，所以要保證好的 

效果，必須要採取適當的措施。此外，他們違提到應 

由秘書處提供適當的參考文件。有按已發展市場經濟 

國家的代表則說，東西賈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之間， 

並無直接關係。

一五0 . 有幾個東歌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則贊成 

發展中國家的意見，建議社會主義國家與已發展市場 

經濟國家可以藉賈發會議這個場合宣佈其對於擴展彼 

此賈易的政策意向。將來可以用這種關於意向的聲明， 

作爲其定期檢討國家政策的一個基礎，顯示在什麼地 

方意見已趨一致並認淸已能採取協調行動的問題。

一五一. 有幾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已發展市場 

經濟國家提到了歐洲經濟委員會在東西賈易方面的活 

動。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提到在一九六七年四月 

歐經會紀念會時各會員國政府曾經發表聲明，表示其

願意合作。 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表示，希望不 

久就要在歐經會主持之下所召開的政府專家會議可以 

對於賈易問題的解決有所貢獻。

一五二. 至於賈發會議在促進社會主義國家與發 

展中國家二者間的賈易方面可採些何種行動間題，東 

歐社會主義國家歡迎秘書處報吿書中的意見。有若干 

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主張在賈發會議之中，設立一賈易 

諮商機構。尤其主要的是他們認爲可以用這種機構來 

傳佈有關賈易新機會的資料，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 

實施經濟改革以後所建立及增多的賈易聯繁，同時它 

違可以討論有關多邊財務結算的問題。有一個發展中 

國家的代表則認爲可將估測彼此輸出流動情形及賈易 

比率的研究，列爲其增列的一項活動。有些東歐社會 

主義國家代表在原則上贊成資易諮商這個辦法。其中 

有一國代表指出這種諮商應在自由、自發的基礎上秘 

密爲之 ,應該允許每一個會議的會員國都可以參加,不 

以某一個集團的國家爲限。

一五三. 許多對這個問題發言的國家都認爲社會 

與經濟制度的不同，不構成賈揚的障礙。

一五四. 一般都認爲會議第二屆會臨時議程草案 

項目一 (C)"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閩之賈易關係， 

包括東西賈易 • • • 應爲會議第二届會中一個重要的 

討論項目。大家對於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間，特 

別是社會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賈易情況的好轉， 

都表示欣慰歡迎。他們一致同意若能繼續協同努力，則 

根據第一届會議43蔵事文件對於這種賈易的擴展，必 

有稗益。不過，他們認爲還需要有針對這些目標的績 

極態度與聯合行動。

經濟f i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三届會，補編第三 

號(E /4 2 3 9 ),第二六0 段。

42 A/6315/Rev.l and C o rr .l, 第六十七頁。

43參閱註二十五。



第 七 章  

發展中國家間之貿易擴展、經濟合作及整合化

( 議 程 项 目 十 一 ）

一五五 . 理事會在討論項目十一時，首由賈發會 

議秘書長代表提出陳述（TD/B/152)。44該案之辯論 

大綱已由理事會決議案三十二（四) 略加規定。理事會 

經在第四届會對此作初步交換意見後，決定在第五届 

會中加以討論，且特別注意於下列事項：

( a ) 發展中國家須採之行動，

(b) 爲支持發展中國家之努力而應採之國際行

動，

( c ) 爲草擬方案，備會議第二届會審議所應續採 

之步驟。

一五六. 一般都認爲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擴展與 

經濟合作及整合化乃爲發展中國家經濟之所必需，故 

應得賈發會議之全力注意。發展中國家及各匿域及分 

區機關的代表都分別敍述他們在這方面所已做的工 

作，歡迎其能在賈發會議中討論其在合作，及整合化方 

面所得之成就及其所遇到之問題。他們承認像這樣的 

集體努力，遺非繼續予以增加不可。各專家小組及賀 

發會議秘書處所提的報告書中含有有建設性的具體意 

見，他們對之加以讚揚。其對於將來應採行動的建議， 

也得到了大多數的贊同。

一五七. 參加辯論的發展中國家代表及若干已發 

展國家代表都認爲不能把發展中國家這種集體的努力 

看爲是已發展國家及國際社會在其他方面行動的一種 

替代。發展中國家代表認爲他們各國在擴展賈易及經 

濟整體化方面的努力是否能成功，大部分是要看已發 

展國家是否能同時採取相應的行動以爲斷。他們强調

44向理事會提出之文件有：發展中國家間之賀易擴展及經 

濟合作—— 專家委員會報告書（TD/B/68/Rev.l— ■聯合國 

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7.II.D.2) ; 發展中國家間之貿易擴展 

及經濟整合化（TD/B/85/Rev.l——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 

號：67 .II.D .20)；發展中國家間爲擴展貿易的支付辦法—— 專 

家小組報告書(TD/B/80/Rev.l—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 

編號：6 7 .II .D .6 );發展中國家間的支付辦法(聯合國賀易及發 

展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十一，文件 

TD/B/112)；"各政府聞機關翻於文件TD /B/68/Rev.l及 

TD/B/85所載各報告書之意見摘要:貿發會議秘書處節略"(聯 

合國貿易及發展理事會IE式紀錄，第五届會，附件，議程項目 

i ^一, 文件 TD /B/137 )及"文件 TD/B/68/Rev.l 及 T D /  
B/85中建議之摘要" (貿易及發展理事會正式紀錄，J 五屆會， 

附件，議程項目i '■一，文件TD/B/137/Add.l)。

已發展國家應該放棄一®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資易有 

嚴重影響的政策。有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雖然並不否 

認發展中國家彼此間賈易擴展的長期利益，但强調改 

善他們各國與已發展國家的近期賀息情況，尤爲董 

要。因爲發展中國家彼此賈易的擴展並不足以爲使發 

展中國家封已發展國家的輸出量多利厚的替代，因爲 

已發展國家的國民牧入多，輸入的能力大；唯有它們 

緣能予發展中國家以特別董要的市場。已發展市場經 

濟國家則强調發展中國家接受它們本身之間的激烈競 

爭，維持其與世界經濟的聯繁，足以提高它們産品的 

競爭地位，使它們能利用資發會議所譲其他措施，例 

如由已發展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産品建立優惠 

制度等。有一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則說，發展 

中國家如能在彼此之間實行經濟合作，卽可以減少它 

們對於若干出口市場的依賴。

一五八. 所有參加辯論的代表都同意發展中國家 

的資易擴展、經濟合作及整體化，須出之於發展中國 

家本身的主動。他們承認各國的國情不同，在選擇處 

理方法的時候，應計及這種國情。多數發展中國家與 

若干已發展國家代表都强調分區及區城辦法的特殊用 

處。發展中國家代表承認建立分區的市場辦法是有好 

處的，特別對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國家有利。此外，他 

們違承認對極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分匿及區域 

辦法都應該得到優先，不過不能說用了這個辨法，就 

不再有系統的去探討與此一樣重要的區域間賈易機 

會。

一五九 . 一般都承認發展中國家間的貧易擴展、 

經濟合作與整體化比起已發展國家在這方面的努力， 

有其特殊的問題與困難。發展中國家間基層結構聯繁 

之不够，航運、保險、銀行、供應者信用及推銷事務都 

是針對着與已發展國家的賈易而設的，答應賈易寬放 

以後對於國家牧支所可能産生的危機，關税收入的可 

能損失 ,寬放以後對於幼稚工業所可能發生的影響，發 

展中國家間彼此發展程度的懸殊及新獨立國家的民族 

意識，都被認爲是常常使各國無法獲得迅速效果的原 

因。有廣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說，在討論各國彼此間 

輕濟合作及整體化時，如果要使參加國家所S 的利益



均句，不但必須計及它們在K 易障礙方面所作的承 

諾，而且須要求其發展計劃的和諧及各項投資事業的 

協調。因之有些發展中'國家代表認爲按部就班有系統 

的進行，會比較容易成功，所以他們認爲應該討論的 

不單是全面性的經濟整體化，而且是那些在資易、工業 

及農業生產方面比較有限的經濟合作及基層結構的改 

善，後者又往往是克服重董困難的實際途徑。

一六0 . 所有參加辯論的發展中國家及已發展國 

家代表都同意，有了國際合作，發展中國家在克服賀 

易擴展及其彼此間經濟整體化障礙上的進展就會快得 

多。發展中國家强調除非已發展國家願意起積極作用 

創造適當結構上與經濟上的條件 ,以擴展這種賈易,發 

展中國家間的資易擴展及經濟整體化，卽不會有什麼 

有利的牧獲。他們强調外界的援助，只能從旁增其效 

果 ，不能替代當地本身採取主動。他們動分區及區域 

發展銀行在此方面所具的積極作用，亦曾强調。有座 

發展中國家代表則曾列舉事例，說明有了國際協助以 

後，使他們各國可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從事或計劃更 

爲遠大的事業。不過，他們又說，已發展國家，在擬 

訂其援助政策時，並未完全了解發展中國家這種聯合 

行動應該受到特殊的考慮與鼓勵，例如多供資源，讓 

它們運用。在辯論中發言的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 

則認爲外援之於聯合努力，往往可起一種觸媒劑作用， 

因之支援發展中國家的聯合努力，特別是在分區及區 

域內，實是應用配合行動原則的極好場合。多數代表 

都强調在開拓發展中國家産品銷路的努力中，擴展賀 

易的承諾與有無資金以解決在此項過程中所必有的種 

種困難，實有着密切的關係。

一六一 . 有幾個代表特別提出了一些間題，認爲 

是賈發會議在第二届會時所應該特加注意的。大多數 

的發展中國家代表强調應有支付辦法，以緩和因發展 

中國家間承諾賈易寬放以後所産生的暂時失衡。有人 

則提到得到美國支持的歐洲支付同盟：它成了戰後歐 

洲各國間賈易迅速擴展的先決條件。這些代表與一個 

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都贊成已發展國家與貨幣基 

金會對於發展中國家間的支付辦法，也採此類似的態 

度。

一六二 . 許多發展中國家代表說，如果可以把已 

發展國家所予的援助款項用以購買其他發展中國家的 

貨品，則發展中國家間賈易的擴展卽可以迅速得多。他 

們認爲這種措施可以作爲全面解除援助牽制性的一個 

初步。

一六三. 許多代表特別提到發展中國家間在初級 

商品方面的賈易潛能。儘管農業生産方面的協調會有 

困難 , 對於這種前途的研究，仍不能忽略。有一個已 

發展市場經濟的國家的代表表示，可以在商品協定中 

專列一條，鼓勵發展中國家間對於協定中所列商品進 

行賈易。

一六四. 有幾個發展中國家代表提到擴展賈易的 

措施應該計及第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一個己發展國 

家代表及一個東默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則表示區域辦 

法也應該計及未參加國家的利益。

一六五. 有些發展中國家則指出有些已發展市場 

經濟國家在若干發展中國家中享有優惠待遇。他們認 

爲這種例優惠的情形是擴展發展中國家間賈易的障 

礙。

一六六. 一個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認爲如 

果這種倒優惠推而及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在許多情 

形下紙是發展最差的發展中國家片面把利益絵予發展 

較高的國家而已。

一六七. 有幾個代表說到在擴展發展中國家間的 

賈易時，應該保護發展較差國家的利益。一個已發展 

市場經濟國家的代表則强調發展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應 

採取特意向發展較差的國家購取貨品的政策，俾後者 

能向前者購回器械及其他産品。

一六八 . 有些代表特別提出若干具體意見：推廣 

輸出的措施不僅應以已發展國家的市場爲其對象，且 

也應該法意到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適當的協助措施可 

以幫助減低各發展中國家間區內貧易高昂的運費，發 

展中國家間爲其輸出利盘，尤其是若干初級商品的輸 

出，有其可以彼此合作及共同防衞之處。爲加强發展 

中國家在賈易及其他輕濟事務上之合作，似乎可以仿 

照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組織機構彼此合作之辦法，組 

織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組織。

一六九. 對於在會議第二届會時所應採行動的問 

題，多數在辯論中發言的發展中國家及已發展市場經 

濟國家代表，根據賈發會議專家小組的意見，贊成由 

有關的發展中國家及其目前所有的輕濟集團，考慮在 

會議第二届會時，將其預備在會議第三届會以前採取 

有關各該國家在區域、分區及區域間的階層上擴展賈 

易及增加經濟合作的行動，陳述一番。有些代表提到 

這種行動方案可能須以現在正在各區域談判或實施的



f十劃爲其基礎，特別是在聯合國直域經濟委員會及其 

他® 域及分區機構主持下的各種計劃。

一七0 . 有少數發展中國家代表建議發展中國家 

全體應在會議第二屆會以前擬出一專爲擴展彼此間賈 

易及增進經濟合作的行動方案。

一七一. 有許多發展中國家代表提到一部分發展 

中國家在總協定的主持之下，正在對於它們彼此間賈 

易減讓的談判，作一種預備性的討論。這座代表表示 

貧發會議應能與總協定訂出一個辦法，俾所有有意於 

道種談判的發展中國家都能被參加進去。《

一七二. 發展中國家代表請已發展園家鄭董考慮 

在會議第二届會以前，擬出一個贊助發展中國家間賈 

易擴展及綴濟整合化努力的正式宣言。在這宣言之中， 

它們應該表示出願意爲幫助及支持發展中國家爲其彼 

此間賈易擴展及經濟合作與整合化的努力所採取的行 

動。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說，有了這樣一個政策性的聲 

明，發展中國家繞能知道它們在解決其在彼此間賀易 

擴展及整合化的努力中所遇到的種種間題，在原則上 

究能得到多少國際支持的助力。其中有些代表表示， 

道樣的一個聯合宣言可以鼓勵發展中國家對於這種努 

力，特別盡力。在辯論中，發言的已發展市場經濟國

家代表表示，他們政府顏意考慮草擬這樣一個支持宣 

言。不過，他們說，具體的支持措施一定要以有關發 

展中國家提出的具體計劃爲其基礎。

一七三. 至於賈發會議將來可在此方面採取之 

括動，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建譲應在會譲第二屆會時專 

門設立一個工作團來仔細研究發展中國家間賈易擴展 

及經濟合作與整合化工作中的各種問題。有些代表建 

議以賈發會議作爲目前各個經濟集團意集及交換其實 

際經驗之所。有魏個代表則主張由賈發會議主辦研究 

班 ，商討如何解決若干集Si所生各種問題之辦法。也 

有人提到應將技術協助逐步改善以支持發展中國家間 

的共同努力。有些發展中及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 

建議可用賈發會議作爲一個調和發展中國家努力與國 

際多邊努力的機構。有一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 

指出，賈發會議可以把在這方面的實際成就，作一總 

結及分析，並由此找出發展中國家間經濟合作及整體 

化的一般原則，確保這一個國家集團的利益與整個世 

界賈易的利益並行不1学。

一七四. 理事會塵悉主席所提關於本案討論情艇 

的摘要。

45總協定幹事長代表說:，在原則上他看不出非總墙定會員

國家有何不可以參加這種談判的理由。

關於本案之时論情形，參閲第一三三次至第一三七次及 

第一三九次及第一0 O 次會議之簡要紀錄；關於主席所作之 

摘要，則參閱第一四0 次會議之簡要紀錄（T D /B /S R i 140)。

第 八 章  

關於個別商品的談判與諮商報吿書

( 議 程 项 目 千 三 ）

一七五 .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於第一四E 次、第一 

E 五次第一四六次會議中，討論其議程項目十三。賀 

發會議秘書長先對於可可及糖最近所作的諮商發表了 

初步的意見之後，商品司司長提出錢述有關可可、糖、 

撒橫油、小麥及咖俳等商品所舉行的談判與諮商，並敍 

述植物油、油轩、錫、銅、鋳、給與鲜及合成品等已開或 

將開的各種會議的報吿書 (TD/B/157)。

一七六. 所有參加討論的代表都對於賀發會譲秘 

書長主辦可可與糖的談剑希望能够對此兩種商品訂成 

國際協定之勞績，表示感謝。但對於此事之尙無成就， 

則感到遺憾。有些代表則對於國際可可協定之訂立已 

有若干進展，表示滿意。還有一個參加可可諮商而非

可可生産者同盟會員的可可生産國家代表對於可可主 

要生産國與主要消費國在擬具共同了解備忘錄時，並 

未徵詢其他國家之意見，表示遺憾。那後兩類國家的 

代表則說，共同了解備忘錄之擬訂旨在促成談判，並 

無意以旣成事實勉强其他利益有關國家參加協定。

一七七. 所有代表都表示希望下一次再爲可可問 

題開會時卽可談到召開可可會議的間題，俾其能在新 

德里會議以前議成一個國際可可協定。

一七八. 有些代表談到若干未輕可可諮商委員會 

解決的技術問題；有人認爲仍應由骸委員會自行審 

譲。



一七九. 有些代表贊同賈發會議秘書長主張召集 

一專家小組討論並草擬一糖協定的建議。他們指出， 

只要有此決心，等到一九六八年春的糖業會議時，一 

定可以訂成一個協定。

一A O . 許多代表都强調他們國家對於賈發會議 

在商品方面所具集中管理與協調地位的董視；這些代 

表對於最近在羅馬舉行的國際小麥會議之由國際小麥 

理事會召開，認爲不妥。若干代表均强調今後一切有 

關商品賈易的國際活動都應由貧發會議来主持辦理， 

商品會議亦應由賈發會議召開，因大會決議案一九九

五 (十九 ) 及商品委員會的任務規定中是如此想定的。 

對於這一點，有若干代表强調將來國際軸啡協定再談 

判的時候，就應該由賈發會議來主持。另外幾個代表 

則主張在處理商品問題的時候，應》酌實際情形，隨 

時變通。其中有些代表指出聯合國在此問題上並無專 

屬的菅轄權，其他組織也可以擔任重要角色。

一八一. 理事會乃一致通過了一個關於協調各機 

關處理商品賈易及有關事宜活動的決議案。47

47關於本決議案全文，請參閱本報告書第一編附件另 

參閱上文第二章。

第 九 章  

就有助於發展之國際貿易關係及貿易政策原則 

達成完全協議所應採取之步驟

( 參 開 一 九 六 四 年 货 發 會 議 威 事 文 件 附 件 乂 J . r ,  A .I.2

( 議 程 项 目 十 ）

一八二.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認爲會議第二屆會所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就 

有助於發展的國際賈易關係及賈易政策原則盡可能獲致最廣協議。他們指出大 

會決議案二0 八五〔二十 ) 促請會議會員國作最大努力，以期儘早就那些原則達 

成協議。他們對於在使舉世接受並實施一九六四年認可各項原則面今尙無 

進展，引以爲憾。他們希望迄今尙未接受那些原則的國家將會懷着願就那些原 

則達成協議的心情來參加會議第二届會。

一A 三 . 關於此點，某一發展中國家代表指稱，自從會議第一届會以來 

已有進展，而且目前的情勢完全不同，因此他認爲對於擬訂方針與原則須用新 

的想法，同時在第二届會時，會議也許希望對於第一届會通過的原則，有所增 

補。第二届會時對此問題獲致一種積極面不存成見態度的最佳方法是接受三十 

個發展中國家在理事會第三屆會所提決議草案 (TD/B/L.74), (A/6315/Rev.l 
and C o r r . l ,第一編，第二十三段）的各項規定。唯有根據該決議案要求提供 

的情報，討論這項問題繞有結果。

第 十 章  

賈易及有關方面之技術協助

( 議 程 項 目 十 四 ）

一八四 . 理事會決定將此項目與項目二十 ( "其他事項：賀發會譲工作與貿 

易及發展方面其他機關工作之協調" )一併討論。關於理事會討論此二項目情形 

的報告書載入下文第拾肆章。



第十一章 

國際貿易法之遂漸發展

( 議 程 项 目 十 二 ）

一八五. 一九六六年九月在理事會第四届會時提 

出的有關此一問題的決議草案 (TD/B/L.98) ,在大會 

決譲案二一0 二 (二十)要求提出的聯合國秘書長報告 

書 （A/6315/Rev.l and C o r r . l ,第二編，第一七一 

段 ) 尙未分發以前，逝至第五屆會討論。大會第二十一 

届會審議該報告書48及第六委員會報告書，於一九六 

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通過決議案二二0 五〔二十一)，規 

定設置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其目標在"促進國 

際賈易法之逐漸協調與統一"。大會決定該委員會由 

大會第二十二届會選舉二十九個廣泛代表各主要法律 

及經濟制度的國家組成。

一八六 . 理事會第五雇會根據大會決議案二二0  
五 (二+ — ) 及賈發會議秘書處節略（TD/B/138 and 
Corr.l)討論此一項目，該節略附件盒載有就各國政府 

及政府間與非政府組織關於新設委員會工作方案評述 

断作分析一件。

一八七 . 總之，辯論期間就此項目發言的代表對 

於設置該委員會以及遵行各主要法律及經濟制度均有 

代表公允參加的原則，表示歡迎。其中若干代表斜於 

大會決議案未照理事會第四届會時所提決議草案規 

定 ,使賈發會議承擔逐漸發展國際賈易法的主要任務， 

引以爲憾。可是，許多代表認爲賈發會議如果與該委

«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八， 

文件 A/6396 and A dd .l and 2。

員會的工作密切聯繁合作，則對該委員會工作的成功， 

大有貢獻。

一八八. 參加辯論的若干代表認爲新委員會的主 

要任務是"調整從事此一方面事務各組纖之工作並鼓 

勵此等組織互相合作"（大會決議案二二  0 五(二十 

一），第八段 (a))。

一八九. 關於上述決議案內指令該委員會同時向 

大會及貿發會議具報的第十段，有些代表認爲在委員 

會尙未提出其第一次常年報告書前，賈發會議不應採 

取任何行動。但其他代表則認爲賈發會議秘書處應立 

卽開始鬼集對該委員會可能有關的材料，供其參考。 

他們建議上述材料可能涉及國際賈易規則及慣例，並 

涉及對現行國際賈易規則與習例發生限制作用或有利 

影響。

一九0 . 討論期間，某一發展中國家代表建議委 

員會在其工作方案範圍內或可從事研究特殊事項，如 

同：（a)草擬劃一的國家立法；（b)統一國際賈易法若 

干方面的國家法律；（C)國際私法上發生的若干問題； 

及 ( d ) l；集並傳播國際賈易法方面現行條例全文。

一九一. 理事會同意應請賈發會議秘書長將理事 

會第五届會時各方就該委員會工作提出的意見與建議 

遞送聯合國秘書長並由其送致該 (組成後的 ) 委員會。

第十二章 

依議事規貝1|第七十八條指派政府間機關

( 議 程 项 目 千 五 ）

一九二 . 第一二四次會議時，理事會將關於適用 

理事會譲事規則有關政府間機關參加理事會工作的第 

七十八條各項規定的議程項自十五發交總務委員會， 

以便進行初步審查，並且提具報告。

一九三 . 總務委員會於A 月二十二日會議時討論 

賀發會議秘書長有關政府間機關參加理事會工作的節 

略 (TD/B/123)。在討論節略第六、第七及第八段後， 

總務委員會決定向理事會建議理事會應贊同秘書長的



意見，卽目前無須改變指涯政府間機關參加理事會及 

其輔助機關工作的現行方法與標準。

一九四 . 有人指出依照目前辦法，未經依照第七 

十A 條規定指派的政府間機關有獲准參加理事會或某 

一委員會某一屆會的可能性。有人提及如果紙准若干 

國際組織參加理事會所屬一個或幾個委員會的工作也 

許會引起若干困難。

一九五. 總務委員會表示理事會也許願在日後根 

據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 訓研所)對聯合國與政府間組織 

關係問題所從事通盤研究結果審查賈發會議與政府間 

組織的關係問題。有人指出如果理事會決定對於依 

規則第七十八條指派政府間機關一事探用輕選定的標 

準 ，此種標準也許會影響業經指派各機關的參加範圍。

理事會的行動

一九六 . 總務委員會報吿書（TD/B/L.102)於一 

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理事會第一四二次全體會議時 

由主席提出，未輕討論或修正，逕獲通過。

一九七 . 同次會議，理事會審議三個政府間組織 

依議事規則第七十八條提出的申請 (TD/B/105, TD/ 
B/124/Rev.l及 TD/B/123),不加討論，決定核可 

下列三個組織的申請：

非洲、法蘭西及馬拉加西國家保險監督間題國際 

會議；

非洲花生理事會；

非洲間咖啡組織。

第十三章

依議事規則第七十九條指派非政府組織

( 議 程 項 目 十 六 ）

一九八 . 理事會於第四届會時決定"在第五届會 

時檢討非政府組纖參加辦法，特別是決議案十四 (二） 

第一編關於確立議事規則第七十九條所規定非政府組 

織名單所列的標準",並爲進行此項檢討請賈發會議秘 

書長，" 向理事會該届會議提出提議"(A/6315/Rev.l 

and C o r r . l ,第二編，第一六一段)。

一九九 . 在就此問題向理事會提出的節略CTD/ 
B/126)中，賈發會議秘書長提及理事會通過決議案十 

四 ( 二)時爲依其議事規則第七十九條使非政府組織參 

加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工作所進行的討論；他也提到 

其後發生的若干發展。賀發會議秘書長建議理事會也 

許想要處分下列兩類組織：有些組織對於賈發會議的 

多數工作都有關係，因此有參加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 

會議的權利 (這些組織列爲"普通類"），又有些組織對 

於理事會一二委員會任務規定範圍內事項特別有權過 

問因而特別有關〔此等組織列爲"特別類"）。貧發會議 

秘書長又建議決譲案十四 (二 ) 或可加以修正，因而秘 

書長能將對賈發會議工作大有貢獻的各國非政府組織 

載入爲此目的確立的登記册。對於用何方法使此等組 

織經常獲知賈發會議的工作情形也提出若干建議。

二0 0 . 理事會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第一二 

四次會議時，請其總務委員會對於賈發會議秘書長

的各項提議進行初步審查。在其提交理事會的報告書 

(TD/B/L.104)中，總務委員會指稱從其討論中已可 

見到企圖改動業經理事會在決議案十四 (二）中核可的 

辦法而引起的問題錯綜複雜，因此該委員會已獲得下 

列結論，卽權衡利弊，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目前保持 

現行那些辦法。因此，總務委員會建議此時不改動現 

有醉法。

理事會的行勤

二0 — .九月六日及七日分別舉行第一四九次及 

第一五0 次全體會議時，理事會討論其總務委員會 

報告書連同賈發會議秘書長節略。理事會案前亦置有 

賈發會議秘書長與總務委員會庭商後提出的個別申請 

書。

二0 二 . 若干代表表示雖有總務委員會的建議， 

理事會動於賈發會議秘書長的提議應作若干修改，予 

以核可，並應立卽審議其在第三及第四届會接養的申 

請書 (TD/B/L.76及 TD/B/L.90)以及其在第五届會 

接獲的那些申請書 (TD/B/L.105)。

二0 三 . 根據其後發生的討論，理事會決定將此 

項自延至第七届會審議 i



第十0 章

其他事務：貿發會議工作與貿易及發展方面其他機關工作之協調

( 議 程 項 目 二 十 ）

二0 四 . 理事♦於第一四八次及第一四九次會議 

時將議程項目二十與議程項目十四一併審議。《

二0 五 . 理 事 會 對 於 文 件 （TD/B/133/Add.l 
and Corr.l)有與趣，其中說明在何種情形下賈發會 

議秘書長與總協定幹事長決定提議在聯合國出口促進 

方案範圍內設置一個聯合國際貿易中心。

二0 六.總協定幹事長及賈發會議秘書長表示對 

於協調問題倍極關懷，並且敍述他們爲在該方面想出 

解決辦法及擬具具體提案所作的努力。他們表示希望 

設置一個聯合國際賈易中心的提案會得到各執行機構 

的贊可。賀發會議秘書長簡述該中心應該如何進行工 

作以及應該如何爲其壽措經費。

二0 七.在其後集中於檢討設置聯合國際資易中 

心問題的辯論中，參加辯論的所有代表對於賀發會議 

與總協定在賈易促進方面作此努力以達成聯合行動， 

深表滿意。有些代表表示希望在其他方面亦會遵循此 

一模範。

二O A . 許多發展中國家代表贊成設置一個聯合 

中心。他們着重指出必須增加協助，以增進其國家的

關於項目十四，理事會案前有文件TD/B/139 and 
C o r r . l ;關於項自二十，理事會案前有文件TD/B/133 and 
Corr.l and A dd .l and A d d .l/C o rr.l。有關項目十四的秘

書長報告書敦述自理事會決議案三十一（四）通過以來賀發會 

議從事的技術協助工作。有關項目二十的報告書簡述貿發會議 

與各® 域經濟委員會、聯合國發展方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 

部、各專M機關、總協定及對國際貿易有關各政府間及非政府組 

織的協調。

出口。他們認爲羣策羣力，便可集中力量，更有效的 

以更大規模幫助發展中國家。他們認爲理事會應能立 

卽表示贊同，而且聯合中心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起 

卽應設立。

二0 九.參加辯論的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表 

示在原則上贊成所提提案。他們對於賈發會議秘書長 

與總協定幹事長採取主動，表示祝賀。可是，其中有 

些代表卻指出關於擬設的聯合中心工作情形的細節尙 

嫌不足，因此秘書處應將更多細節，尤其有關中心任 

務規定，其經費壽供情形，其與聯合國出口促進方案 

及聯合國發展方案的關係以及政府監督問題的詳情遞 

送各國政府。他們認爲有關提案所涉經費間題的聲明 

(TD/B/156/Add. 1)載有若干有用的指示，但是應該 

進一步予以闇明。某一已發展市場經濟國家代表詢問 

有關聯合國技術協助的基本規則是否會受尊重。秘書 

處代表說明技術協助工作所依據的立法規定與條件都 

完全適用。

二一0 . 某一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代表指稱他對於 

所採取的合作措施 ，弓I爲滿意 , 並且着重指出允宜設置 

一個聯合中心。他又說在出口增進方面訓練人員，極 

爲重要。

二一一. 理事會歡迎並在原則上大體贊成賈發會 

議秘書長與總協定幹事長所提在聯合國出口促進方案 

範圉內設置聯合國際賈易中心的提案，並且期望各主 

菅機關根據賀發會議秘書長與總協定幹事長對提案若 

干方面所提其他情報，就其實施問題及早作成決定。

第十五章 

組織事項

一 . 届會開慕

二一二.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五届會於一九六七 

年八月十五日在日内冗萬國宮開慕，由一九六六年度 

主席 Mr. José Pinera ( 智利 ) 主持其事。

二. 選舉職員（議程項目一）

二一三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理事會於第一 

二0 次會議 ( 届會首次會議 ) 以鼓掌歡呼方式選舉Mr. 
Paul R. Jolies ( 瑞士 ) 爲一九六七年度主席，並選舉 

下列代表爲副主席：



Mr. Borje F. Billner〔瑞典）

Mr. Johannes Boekstal ( 荷蘭）

Mr. Hortencio J. Brillantes ( 菲律賓）

Mr. Hussein Khallaf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Mr. Jaroslav Kohout ( 捷克斯拉夫）

Mr. José R. Martinez-Cobo ( 厄瓜多）

Mr. Penko Penkov (保加利亞）

Mr. Armand Razafindrabe (馬達加斯加）

Mr. Michael Sakellaropoulo〔加拿大）

Mr. Mustafa K. Yasseen (伊拉克）

二一四 . Mr. Mateo J. Magarinos de Mello 
( 烏拉圭 ) 當選報告員。主席致開幕詞。

三 . 通 過 議 程 （議 程 項 目 二 ）

二一五 . 八月十五日第一二一次會議時，理事會 

審議經第四屆會核可的臨時議程 (TD/B/121)。根據 

其後進行的討論，理事會決定修正臨時議程如下：

( a ) 依巴西代表提議，將項目四修正如下："聯合 

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目標、臨時議程及壽備 

工作方案、議事規則草案、擬議的組織結構及理事會向 

會議具報辦法"；

( b ) 依/S瓜多代表提議，另增項目二十一如下： 

"選舉委員會委員國問題"；

( c ) 依巴西代表提議，前項目二十一改爲項目二 

十二，經修正後，文讀如下："通過理事會致大會報吿 

書"。

二一六. 理事會一致通過內載此等更改的下列議 

程 (TD/B/145):

一 . 選舉職員。

二 . 通過議程。

三 . 通過全權證書審查報吿書。

四 .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目標、臨 

時議程及壽備工作方案、議事規則草案、擬 

議的組織結構及理事會向大會報告辦法。

五 . 商品委員會報告書。

六 . 製造品委員會報告書。

七.無形資易及賈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報吿 

書。

八 . 航運委員會報吿書。

九.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間賈易關係引起 

之問題。

一0 . 就有助於發展之國際貧易關係及賈易政 

策原則達成完全協議所應採取之步驟(參 

閱一九六四年賈發會議蔵♦ 文件附件A.I.1, 
A 丄2及 A 丄3 )。50

一一. 發展中國家間之賈易擴展及經濟合作與整 

合化。

一二 . 國際賈易法之逐漸發展。

一三 . 就個別商品進行談判或諮商報吿書。

一四 . 賈易及有關方面之技術協助。

一五 . 依議事規則第七十八條指派政府間機關。

一六 . 依議事規則第七十九條指派非政府組織。

— b . 檢討會議日程表。

一八 . 理事會第六届會臨時議程。

一九 . 理事會行動所涉經費問題。

二0 . 其他事項。

二一 . 選舉委員會委員國問題。

二二 . 通過理事會致大會報告書。

四 . 理 事 國 及 出 席 情 形

二一七 . 下列理事會各理事國出席届會 :阿富汗、 

阿根廷、澳大利亞、奥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 

保加利亞、唁麥蔭、加拿大、錫蘭、智利、剛果(民主共和 

國）、捷克斯拉夫、丹麥、/S瓜多、薩爾冗多、衣索比亞、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法蘭西、幽酌、宏都拉斯、甸牙利、 

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義大利、日本、黎巴 

嫩、馬達加斯加、馬利、墨西哥、摩洛哥、荷蘭、紐西蘭、 

奈及利亜、挪威、巴基斯坦、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亜、西 

班牙、端典、瑞士、士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甫斯 

拉夫。

二一A . 下列會議會員國派遣觀察員出席理事會 

第五届會：阿爾及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中非共和國、查德、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 

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芬蘭、加彭、希職、瓜地馬拉、敎

' 參閱附註二十五。



廷、愛爾蘭、以色列、象牙海岸、牙買加、科威特、利比 

亞、盧森堡、馬來西亞、馬耳他、茅利塔尼亞、尼泊爾、巴 

拿馬、秘魯、葡萄牙、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塞內加爾、 

南非、敍利亞、泰國、千里達及托貝哥、突尼西亞、委內 

瑞拉、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二一九. 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及社會事務部派有代 

表出席届會。

二二0 . 下列各區域經濟委員會派有代表出席： 

非洲經濟委員會、歐洲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經濟委員 

會。聯合國貝魯特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亦派有代表出 

席。

二二一 . 下列各專門機關派有代表出席：國際勞 

工組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 

織、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政府間海事 

諮商組織。關税f i 賈易總協定縮約國也有代表出席。

二二二 . 下列其他政府間機關派有代表出席：非 

洲及馬拉加西共同組織、可可生産者同盟、經濟互助理 

事會、歐洲經濟聯盟、歐洲自由賈易協會、美洲建設銀 

行、國際工業財産保護聯合會、阿拉伯國際聯盟、非洲 

團結組織、美洲國際組織、中美整合總條約常設秘書 

處、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二二三. 理事會於第一二一次會議決定邀請若干 

其他政府間機關派遣代表 ,參加討論其議程項目十一。 

討論項目十一期間，下列政府間機關應請派遺代表參 

加 ：中非關税及經濟同盟、中美經濟整合銀行、東非共 

同事務組織、經濟發展區城合作、常設西阿拉伯諮商委 

員會。

二二四 . 下列非政府組織派有代表出席：國際商 

會、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國際農産業聯合會、國際 

自由工會聯合會、世界工會聯合會、國際律飾協會、亞 

非經濟合作組織、國際偏主組織。

五.全權證書.查報告書（議程項目三）

二二五 . 九^ 二日第一四三次會議時，理事會備 

悉總務委員會關★ 全權證書的報告書 (TD/B/155), 

其中指出出席届會的各代表都遞送適當全權誰書。

六.理事會第五届會之工作組纖

二二六 . 八月十七日第一二四次會議，理事會指 

派一届會委員會，由理事會全體理事國組成，審議項 

目五(商品委員會報告書）、項目六(製造品委員會報吿

書）、項目七(無形賈易及賈易資金壽供間題委員會報 

吿書 ) 及項目八 (航運委員會報告書)。届會委員會的任 

務規定爲 "根據會議第二届會之目標，同時除其他各點 

外顧及大會決議案二二0 六〔二十一），審查四個委員 

會之報告書並就此事向理事會具報"。

二二七 . 届 會 委 員 會 選 舉 Mr. M. K. Yasseen 
( 伊拉克 ) 爲主席，Mr. E. Treu (奥地利）爲副主席 

兼報告員。 自八月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届會委員會舉 

行會議二十二次。 届會委員會提交理事會的報告書 

(TD/B/L.103)於理事會第一四三次、第一四五次、第 

一四六次、第一四七次、第一四九次及第一五一次會議 

獲得W寸論。
52

七.選舉委員會委員國問題 
( 議 程 项 目 二 十 一 ）

二二八. 理事會顧及其所屬各委員會在理事會第 

六届會前不會開會的事實，於第一四六次會議時決定 

將其主要委員會委員國的選舉起至第六居會舉行。

八.理事會第六屈會臨時議程

( 議 程 项 目 十 八 ）

二二九. 理事會於第一四九次會議時審議並通過 

賈發會議秘書長依議事規則第八條擬具的臨時議程草 

案 (TD/B/L.107)。

二三0 . 所通過的第六届會臨時譲程如下：

一 . 選舉職員。

二 . 通過議程。

三 . 通過全權證書審查報告書。

四 . 選舉委員會委員國。

五 . 檢討會議日暦。

六理事會第七屆會臨時議程。

七 . 理事會行動所涉經費問題。

八 . 其他事項。

九 . 通過理事會第六届會報告書。

二三一 . 對於與此項目有關的一件事項，理事會 

決定依照其四個主要委員會的建議，暂停適用各該委 

員會議事規則內請會議秘書長於每一經常届會草擬並

討論經過，參閱届會委員會會議簡要紀錄（TD/B/  
SC.7/SR.1-22)。

52參閱上文第二、第三、第四及第五章。



提交關係委員會下一經常屆會的臨時議程的第八條而 

請賈發會議秘書長商同各關係委員會主席與載員及時 

草擬每一委員會第三届會的臨時議程。依據各委員會 

議事規則第七十九條，此點須經理事會核可。

九 . 檢 討 會 議 日 暦 （議 ; 程 项 目 十 七 ）

二三二 . 理事會案前置有秘書處節略（TD/B/ 
L.106)—件 ，內載一九六七年所餘時日及一九六八年 

賈發會議各機關暫訂會議日曆。理事會於第一四九次 

及第一五0 次會議討論此項日曆，並於第一五0 次會 

議略加修正，予以核定

二三三 . 在核定日曆時，理事會指出因爲一九六 

八年度的工作方案在會議第二届會結束前也許不會完 

全知道，或須依照會議決定調整日程衷，包括各委員 

會開會的先後次序在內。

十 . 理 事 會 行 動 所 涉 經 費 問 題  

( 議 程 項 目 十 九 ）

二三四 . ，理事會於第一五0 次及第一五一次會議 

時審議文件TD/B/122, 內載賈發會議整合工作方案 

及其預算需要。理事會各理事國歡迎此項文件，因爲 

其中載列賀發會議正在進行的各項計劃以及用於此等 

計劃的資源。各代表認爲理事會首次掌有關於每年檢 

討利用現有資源最佳方法的必要情報以便在賈發會議 

整個工作方案內確定先後次序。理事會同意將在儘早 

一届會議中討論設置一個適當機構，可能是一個届會 

委員會或工作小組，進行此種檢討的問題。

二三五. 理事會承認何時進行檢討將會繼續引

起困難，因爲預算------- 項將方案化爲敦項數額的過

程—— 是在一年頭幾個月編製的，並且在秋季提送第 

五委員會與大會以前先後由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以 

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春季審議。由此可見， 

如果理事會繼續在其A 月/九月届會進行檢討,則此項 

檢討將在聯合國須參照聯合國在經濟及社會方面通盤 

工作方案就貧發會議方案及預算表示意見的各機關採 

取行動後方始進行。

二三六. 理事會獲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在審議聯合國預算第十九敦所載一九六A 年度賈發會 

議槪算時曾經提出若干建議，請理事會提供意見。載

入文件TD/B/122附件威的此等建議業經理事會討 

論。

二三七 . 諮詢委員會曾經建議應作一切努力，在 

七星期內完成會議第二屆會的工作方案，因此要求將 

會議槪算減少一七五 , 0 0 0 美元。理事會不擬減短會 

議時期，因爲大會已以決議案二二0 六 (二十一)決定 

在新德里自一九六A 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召開 

會議。

二三八 . 諮詢委員會又建議停止列,力資易及發展 

理事會簡要紀錄，並已除去印刷費一六 , 0 0 0 美元， 

希望理事會會表同意。理事會不反對此提案Ç

二三九. 諮詢委員會另建議會議在第二届會通過 

其議事規則時，或可考慮有無可能不要升印其會議簡 

要紀錄 .委員會指出會議第一届會簡要紀錄未經升印， 

而且會議秘書長認爲此項先例應該遵循。理事會同意 

賈發會議秘書長的看法 ,卽此事應由會議自作決定,但 

是就此問題提出一項建議。

二四0 . 末了，諮詢委員會覺得理事會也許想要 

根據現行譲事規則檢討是否需要各輔助機關會議的簡 

要紀錄，以期取消此種紀錄，而以反映關係機關所有 

意見與決定的詳盡報告書作爲替代。在進行這種檢討 

以前，諮詢委員會建議編印簡要紀錄所涉臨時職員的 

費用槪數應減二五0 , 0 0 0 美元。理♦會察悉如要取 

清各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的簡要紀錄，必須修正其 

議事規則，而且理事會以後必須核可這種更動，同時 

理事會同意在未採取此種行動前，提供簡要紀錄應以 

理事會全體會議以及各主要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的 

全體會議爲服。

二四一. 理事會備悉賈發會議秘書長就航運委員 

會、無形賈易及賈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及製造品委 

員會於第二届會時所提各提案涉及的經費間題提出的 

陳述 (TD/B/156)。

二四二 . 理事會另討論有關一九六A 年設立聯合 

國際賈易中心提案所涉經費問題的聲明 (TD/B/156/ 
Add.l) ,而一九六八年爲在大會及總協定縮約國未就 

更改永久程序作成決定以前將適用過渡經費辦法的一 

年。理事會於第一四A 次及第一四九次會議在討論議

關於經核定的會議日暦，參閱本報告書第一編，附件査。

參閱上文第一章，第二十二段(h ) ,內稱會議及其各主要 

委員會的紀錄應以印行油印本簡要紀錄爲限。



程項目二十及十四時也曾討論此提案，理事會在原則 

上歡迎並認可該提案並且期望主管機關根據毅提案 

若干方面提出的其他情報，早日就其實施間題作成決 

定

二四三 . 在討論此一譲程肖目期間，許多代表提 

出若干有關預算的間題，各敎間題業經秘書長代表 

在第一五一次會議提出的聲明 (TD/B/158)中予以答 

覆。有一位代表認爲概數增加率與以前預算相較，未 

免過高。有驻代表認爲在若干預算標題下可有若干節 

省。其他代表則認爲秘書處所提概數頗爲適當，與責 

任漸重的一個組織的需要以及理事會所通過的有關決 

議相符合。M

二四四 . 理事會於其討論項目十九終結時，備悉 

賀發會譲秘書長的口頭陳述並就理事會所接獲提案涉

' 另參閲上文第十四章。

;辯論經過，參閱TD/B/SR.150及 151e

及的經費間題所提陳述 (TD/B/156/Add.l及 TD/ 

B/158)。

十一.通過理事會致大會報告書 

( 議 程 項 目 二 十 二 ）

二四五 .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第一五二次會譲 

時，賈易及發展理事會通過有關其第五盾會的本報告 

書。同次會議，理事會通過其提交大會的報告書，其 

起訖期間爲自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七年 

九月九日，其中包括有關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舉行的第二特別届會的報告書以及有關其第五屆會 

的報告書。

十二.届會閉暮

二H 六.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第一五二次會議 

時，主席宣怖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五届會閉會。



附 件  

晝.理事會第五屆會之決議案及決定

決議案

資次

三十六〔五）. 處理商品貿易間題各機關工作之協調 ( 議程項目五）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決議案 .................................................36

三十七 ( 五）. 國際發展協會資源之充實 (議程項目七）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決議案 .................................................37

決 定

三十八 ( 五）. 一九六七年其餘時日及一九六八年賈發會議會議日暦〔議

程項目十七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核定）................................37

三十九 (五）.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臨時議程 (議程項目四）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核定）.................................................39

其他決定

(a) 會議第二届會擬議的組織結 構 ...........................................................41

( b ) 專設賀發會議/糧農組織森林及木材産品聯合工作團的任務規定之 

， IE.........................................................................................  41

( c ) 發展問題之譲定聲明，作爲第二届會議之討論基 礎 ............................ 41

C d )政府閩補充壽資間題小組、工作方案及直接向第二届會議具報之權

力 ................................................................................................... 41

(e) 國際賀易法的逐漸發展  41

6f) 依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七十八條指派政府間機關 ................................... 41

( g ) 依理事會譲事規則第七十九條指派非政府組 織 ................................... 42

(h) 理事會各主要委員會譲事規則第八條之停適 用 ................................42

块議案

三十六（五）. 處理商品資易間题各機關工作之播調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

塵於聯合國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 (十九)尤其關於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 議載務的第二部第三段，

復計及商品委員會之任務規定，特別是規定處理 

商品賀易問題各機關之協調之第二段及第五段（a)分 

段，

又顧及該委員會任務規定有關擬訂商品辨法總德 

定之第九段，



備悉賈發會議秘書處已與處理商品賀易問題各國 

際組織秘書處取得聯繁，至爲滿意，

復悉賈發會議秘書處在擬具有關商品辦法總協定 

之一項文件方面業已完成之工作，

一 . 建議資發會議秘書長爲促使各方在商品方面 

謀求共同一致之政策，請處理商品資易問題之所有國 

際組織繼續進行充分合作並向商品委員會提具有關其 

在此方面工作之報告書及其下一時期之工作方案；

二 . 請秘書長爲依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 (十九)第 

二編第三段 (e )之規定,就國際商品辦法之宗旨與原則 

以及國際商品會議之推動與召開擬具單一文件，草擬 

一商品辨法總協定草案，俾由第二届聯合國資易及發 

展會議或在今後適當時間加以審查。

一九六 A 年九月 A 日，

第 一 五 次 全 體 會 議 。

三十士（五）. 國隱發展播會資源之充實

賀易及發展理事會，

深知近年以來已發展國家支援發展中國家所作努 

力之財力資源之流動，縱使發展中國家大都立卽將較

大數量之外來協助，加以有效使用，卻未能與已發展 

國家國民所得增長率並駕齊驅，

確認有關發展貸款之援助條件大都過分奇刻，而 

放寬援助條件之努力近曾遭遇若干控折，

塵於國際發展協會作爲依減讓條件向發展中國家 

提供資金之多邊機構，頗爲重要，

一 . 對國際發展協會可用之資金已告 « 盡，資金 

之充實發生可抱憾之延誤，以及此等情形嚴重影響及 

發展中國家可利用之協助數量與條件，表示深切關 

懷，

二.顏請國際發展協會各會員國政府將繼續堆 

加國際發展協會資源問題視爲應予最優先處理之事 

項 ，並急速採取步驟以期爲此目的於一九六七年九月 

國際銀行體系各機關舉行年會時或儘速於會後達成協 

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曰 ，

第 一  一 次 全 體 會 議 。

決 定  

會議日暦

三 十 八 ( 五 ） . 一 i L 六 七 年 其 條 特 日 及 一 i L 六 入 年 a b 贸 發 食 議 舍 議 曰 ，

期 間

八天

地 點

日內冗

- •九六A 年

可可諮商會議 .................. 九月二十五日至十

月四日

鋳業委員會：

統計問題工作小組  九月二十A 日 至 二 兩 天

十九日

政府間補充壽資問題小組，

第三届會 ......................十月三十日至十一兩星期

月十日

糖業專家小組 .................. 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星期半  日內冗

一月一日

日內冗

日內冗

a 由於一九六八年度工作方案在會議第二屆會結束前未必完全知道，此項日曆或須加以 

調整，包括各委員會棍據這些決議開會的先後次序在內。

b 貿發會議秘書處將會同糧農組織秘書處向定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在羅馬 

開會的油好、油類及脂肪問題研 究 小 組提供服務。貿發會議秘書處在一九六七年及一九六八 

年內也將爲國隱铅辞問題研 究 小 組各盾會提供服 務 。



理事會及商品委員會諮詢委

員會，第三届會 ............十一月六日至十一  一星期 日內冗

曰

〔銅業探討會議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一星斯  日內冗〕

七日

聯合國可可會議（第二期會

譲）. ............................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三星期半  日內冗

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 期 闕  地 .點

政府高級官員會議前會議… 一月二十九日至三三天  新德里

十一日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

二届會 .........................二月一日至三月二七星期  新德里

十五日

賈县及發展理事會第六届 

會C.............................. 會議第二屆會末週兩天  新德里

鶴業工作小組，第五届會• • • 四月A 日至十日 三夭 紐約

聯合國糖業會議，第二届會 

(一九六五年會議第二期

會議）...........................四月十七日至六月六、七星期 日內冗，如不

七日（十四日） 可能，羅馬

資發會議/糧農組織森林及 

木林産品聯合工作團，第

二届會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兩星期  日內冗（有空

四日 時，在陳列

館）

優惠問題小組 ;第三届會•，， 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星期  日內冗（有空

八日 時，在陳列

館）

常穀合成品及代用品小組，

第二届會 ......................七月九日至十七日八天  日內冗

商品委員會，第三屆會，，，， 七月十六日至二十兩星期  日內冗

六日

製造委員會，第三届會•，.，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兩星期  日內冗

九日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七届 

會 ................................九月四日至二十日兩星期半  日內冗

=主要爲選舉各委員會委員國。



商品會議 (如有必要），

無形賈易及貧易資金壽供間 

題委員會，第二届會 • • •-

航運委員會，第三届會，•，.

理事會及商品委員會諮詢委 

員會 .............................

鋳業委員會，第六屆會，-- 

常設商品小組委員會……  

優惠問題小組，第四届會 

八個政府間或專家小組，••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第八屆 

# ................................

— -ytj六八年

九月三十日至十一 

月一日

十一月十二 é 至二 

十二日

十二月三日至十三 

曰

待定

待定

視需要而定 

視需要而定 

視需要而定

一九六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至二 

月七日

期 間 地 點

五星期 日內冗

兩星期 日內冗

兩星期 日內冗

兩 届 會 議 ， 日內冗

每届一星

期

星期 待定

一星期 待定

兩星期 待定

各兩星期 待定

期 間 地 黏

三星期 日內冗

— 九 六 年 九 月 A 曰， 

第一五0 次全想會讓。

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

三十九（五X 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 

弟二届會臨特議程

. 會議開暮。

三 . 通過議事規則。

四 . 組設各委員會並選舉職員。

五 . 選舉副主席及報告員。

六 . 出席會議各國代表之全權證書：

( a ) 指派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

( b ) 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報吿書。

七 . 通過議程。

八 . 各國代表團團長之一般陳述。

九 . 世界買易及發展之趙勢及問題：

( a ) 最近發展情形及長期趨勢之檢討，第一届 

會議蔵事文件所載建議及其他規定之實施 

情形一一考慮進一步行動 ;

(b) 就有助於發展之國際賈易關係及賈易政 

策原則獲致更大程度協議之步驟(參閲一 

九六四年賀發會議蔵事文件附件A l l ,  
A 丄2 及 A.I.3);®

( c ) 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間之資易關係， 

包括東西方資易間題，特別注意發展中國 

家之賈易利益，並計及聯合國其他機關在

•i分項(a )之目的在以有關本項目主題之一般事實資料提 

供各代表團參考。總辯論將在項目八下舉行，預期對本分項將 

不作此種辯論。

«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會議紀錄，第一卷蔵事文件及報 

告書(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4.II.B.11)。



此方面之工作，包括各區城輕濟委員會在 

內；

(d) 已發展國家之區域經濟集團組織封國際賈 

易之影響包括動發展中國家賈易在內；

( e ) 審議導致改善國際分工之措施；

( f ) 世界糧食問題—— 其與發展中國家之國際 

資易、出口牧益及經濟發辰之關係;協助發 

展中國家增加糧食生産與改善其分配及連 

銷條件之措施；

( g ) 陸鎮國家之特殊問題；

0 0 工業技術之轉讓，包括專門知識及專利權 

在內。

十 . 商品問题及政策：

(a) 參照第一届會議蔵事文件所載建議及其他 

規定，檢討商品賈易之最近發展情形及長 

期趨勢，包括商品小組及其他商品機構之 

活動在內；d

( b ) 商品政策之主要因素，包括國際商品辦法 

及穩定商品市場之其他方法在內：

C i)常平倉儲之運用及資金之壽措；

( i i ) 多元化方案之任務及資金之壽措；

( i i i )定價政策之基本原則及準則，旨在使 

初級商品出口獲致最高可能的收入；

(C) 對發展中國家有關商品賈易之放寬及擴展 

方案；

( d ) 發展合成品及代用品所引起之問題。

十一 . 發展中園家毅造品及半數造品 ilf 口之擴展及多

元化：

(a) 參照第一屆會議蔵事文件所載建議及其他 

規定，檢討製造品及半製造品賈易之最近 

發展情形與長期趨勢 ;f

(d) 發展中國家製造品及半製造品以優惠或免 

税待遇對已發展國家之輸出；

(c) 對發展中國家有關之製造品及半製造品貧 

易之寬放及擴展方案；

( d ) 促進、擴充及多元化發展中國家製造品及 

半製造品出口之措施 ;與工發組織合作，旨

f 分項(a )之目的在以有關本頃目主題之一般事賢賣料提 

供各代表團參考。總辯論將在項目八下舉行，預期對本分項除 

關於航蓮之國隱立法一節外，將不作此種辯論。

在建立和擴展發展中國家偏重出口工業； 

經濟、工業及技術方面之其他合作方式。

十二 . 增長、發展實金之供應與援助（國際■及國家政策 

之配合）：

( a ) 參照第一届會議蔵事文件所載建議及其他 

規定，檢討最近發展情形及長期趨勢 ;

( b ) 發展中國家之財源與需要及加速其經濟發 

辰之辦法：

G ) 增加國際公私資本之流動；

( i i ) 改善援助辦法與條件；

( i i i )減《外債問題；

( i v ) 改良國內資源之動員；

( c ) 補充金融措施；

( d )補償性資金壽供設施；

( e ) 國際貨幣制度—— 與發展中國家發展資金 

之供應及賈易有關之問題。

十三 . 發展中國家之無形贺易問題包括航運在内：

( a ) 參照第一屆會議蔵事文件所載建議及其他 

規定，檢討無形賀易方面之最近發展情形 

及長期趨勢，包括航連以及關於航運之國 

際立法在內 ;S

( b ) 運費率之水平與結構、會議慣例及航運服 

務之是否適足—— 秘書處所作研究進度報 

告書；

( c ) 發展中國家之航業，包括發展中國家商船 

險之擴充在内；

( d ) 航連諮商機構；

( e ) 港口改良。秘書處所作研究進度報告書。

十四 . 發展中國家闕買易擴展及經濟整體化，發展中 

及已發展國家所須探取之精施—— 包括區城、 

分區及區城M辦法在内 

十五.為謀搞展發展中國家發展最差各國之货易及增 

進其經濟與社會發展所抹之特别措施 

十六 . y 發會讓工作總檢討：

( a ) 會議各機關之工作；

( b ) 有關賈易之技術協助工作，包括訓練發展 

中國家之技術及專門人員。

十七 . 選舉理事會理事國。

g 檢討時應妥適顧及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及此一方面其他 

有關國際組織之工作，以免發生不必要之重複。



十八 . 其他事項。

十九 . 通過會議提送大會之報告書。

—九六七年九月4c日，

第一五■一次全想會議。

其他块定

( a ) 食議弟二 ;g 會振議的姐纖结構h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理事會第一五一次會議決定 

提出下列建議：

0 ) 會議第二屆會將來設立的全權證書審查委 

員會，應由與大會第二十二届會全權誰書 

審查委員會委員國相同的國家組成；

( i i ) 會議總務委員會應有三十四個成員，其邊 

選應依照會議第一届會街採地域分配標準 

辦理，但有一項該解，卽會議主席將由地 

主國代表充任；

Û Ü )應設立五主要委員會，分別主要討論項目 

十、十一、十二、十三及九 (九 ( f )、〔g )及00 

除外），此項安拂不妨害討論例如項目九

( f )或十因的工作小組的設立，亦不妨害届 

會委員會的建議，卽航運問題應在會議中 

一連續而確定的期間加以討論；

(iv) 在可供會議支配的時間內應充分而迅速利 

用各項會議便利；

( V ) 在臨時議程項目八下應有一個單獨的總辯 

論，在項目九 (a )、十 (a)、十一 (a)、十二 (a) 
或十三U )下將無其他總辯論，但關於航運 

的國際立法爲一例外；此等分項的目的在 

以有關該項自主題的一般性事實資料提供 

各國代表團；

( V i ) 各主要委員會（第五委員會除外 ) i 的工作 

應於一個歷時五星期的期間內竣事，在任 

何情形不得繼續進行至會議持續期間第六 

星期以後；

( v i i )如屬可能，各國政府應指派部長級人士充 

任 代表團團卽令此等人士不能自始至  

終出席會議；如屬可能，彼等參加的時間 

表應於事前訂立；

(v i i i )會議及其所屬各主要委員會的紀錄，應以 

油印方式的簡要紀錄爲限；

(be) 會議前應先期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至三十一日在新德里舉行一個壽備會議， 

由應邀代表各國參加會議的高級W員出 

席。

( b ) 專毅資發會議 / 精莫姐織森林及术相^產品 

聯合工作團的任務规定之，正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理事會第一五一次會議根 

據製造品委員會的建議，決定 j 專設賈發會議/糧農組 

織森林及木材産品聯合工作團的任務規定應予修正， 

以便將發展中國家閩的賈易以及對已發展市場經濟國 

家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出口包括在內。

( c ) 發展間题之議定養明，作爲第二居食議之 

封綠基碳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理事會第一五一次會議認 

可k無形賈易及賈易賓3::壽供問題委員會的建議，卽 

發展問題議定聲明CTD/B/118/Rev.l,附件戴），依 

理事會第五届會報吿書第九十六段內的意見，應作爲 

會議第二届會進行討論的基礎。

( d ) 政府間捕充養資小姐、工作方案及直接向 

第二届會議具報的播力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理事會第一五一次會議核 

定無形賀易及賈易資金壽供問題委員會報告書 (TD/ 
B/118/Rev.l)第六章，包括該報告書第一二一段在 

內，所示工作方案並且決定授權該政府間小組直接向 

第二届會議具報。

( e ) 國際資易法的遂浙發展

理事會於第一三九次至第一四三次會議討論這個 

題目後，同意1應請賈發會議秘書長將理事會第五届會 

時各方就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工作所提出的意見 

與建議遞送聯合國秘書長並且由其在該委員會成立後 

遞送該委員會。

( f ) 位理事會議事親则弟士十A 條指败政府間機關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理事會第四二次會  

譲決定指派下列三個政府間機關，以便依理事會議

h 參閱以上報告書本文第二十二段。

1爲了重要理由，第五委員會於總辯論結束後方能開始其 

工作》

j 參閱以上報告書本文第七十九段。 

k 參閱以上報告書本文第一一六段。 

1參閱以上報告書本文第一九一段。 

m 參閱以上報告書本文第一九七段。



事規則第七十八條規定參加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的討 

論：

非洲、法蘭西及馬拉加西國家保險，監督問題國際 

會議；

非洲花生理事會；

非洲間咖啡組織。

( g ) 依理事食議事親则第七十克條指败非政府組纖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理事會第一五0 次會議決 

定n將非政府組織參加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工作的辦

法，特別是理事會決議案十四 (二)第一部內就依議事 

規則第七十九條確立非政府組織名單提出的標準，延 

至第七居會時檢討。

( h ) 理事食各生要委員會議事越则第八條之停止雄用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理事會第一五一次會議決 

定。依照其四個主要委員會的建議，停止適用各該委 

員會議事規則第A 條(內請會議秘書長於毎一經常届 

會草擬並提交關係委員會下一經常扁會的臨時議程） 

並請資發會議秘書長商同务關係委員會 fe席及職具及 

時草擬毎一委員會第三屆會的臨時議程。

參閱以上報告書本文第二0 三段。 ，參閱以上報告書本文第二三一段。

m .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臨時議事規則a
目 n  會議或Jï慕及發展理事會 ( 以下稱爲理事會)之建議決

_  定之。
宣 .届 會 .................................................  42
I L 議程 ........................................................ 42 開幕日期之通知

盒.代表及全權證書  43 第二條

肆 .職  員 ........................................................ 44 會議秘書長至遲應於每一届會開會六十日前將届

伍.總務委員 會 ............... ■....................... 44 會第一次會議日期通知會議各會員國、理事會主席、

陸 .秘 書  處   44 理事會各委員會主席、大會主席、經濟璧社會理事會主

柴 .事務處理  45 席、聯合國主管機關、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原

挪 .和解程序   46 總）、下文第八十條所稱政府間機關及下文第八十一條

敦 .表 決 權  48 所稱非政:府組織。

拾 . 屆會機關 ..........................................  49 届會之延會

拾查.語文及紀綠 ................    50 第三條

拾 戴 .公 鹏 非 公 開 會 議 ................    51 會議得於任何Ü 會決定暫時延會，訂期續開。

拾卷 . 各專門機關、原總及其他政府間機關之

參加 .............................................. 51

拾肆.非政府組織觀察員 .................................... 51

拾伍.議事規則之修正及停止適用 ...................... 51 臨特議程

   第四條

_  一 . 會議屆會之臨時譲程由理事會依據會議秘書

賣 . 長所提項目單擬定之。此種項目單應包括會議前此 

第一條 屆會決定列入之所有項目以及下列各方提出之所有項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 ( 以下稱爲會議)至少每三 目：

年召開一次。會議各届會之日期與地點應由大♦參酌 （a ) 理♦ 會 ；

a貿易及發展理事會於- 九六七年九月五日第-四六次會 （b)
議通過。 立之理事會輔助機關；



( c ) 會議會員國；

( d ) 會議秘書長；

( e ) 大會；

( f ) 經濟 f i 社會理事會；

( g ) 各匿域經濟委員會；

Ch)專門機關、原總或下文第八十條所稱政府間 

機關。

二 . 依上文 (C)及Ch)所提項目應附有說明節略， 

如屬可能，並附有基本文件或決議草案，至遲於肩會 

開會九十日前提交會譲秘書長。

三.列入下文第八十一條所稱名單之非政府組織 

得提議將各該組織特別關切之項目列入臨時議程。

理事會審議非政府組織所提將某一項目列入會議 

臨時議程之請求時，應計及：

( a ) 該項目是否宜由會攀採取行動；

( b ) 該項目適於由會議早日採取積極行動之程 

度；及

( c ) 該組織所提文件之是否適當。

臨時議程之致绣 

第 條

臨時議程應由會議秘書長至遲於屆會開會六十日 

前分送會議會員國、理事會主席、理事會各委員會主 

席、大會主席、經濟 f i 社會理事會主席、聯合國主管機 

關、各專門機關、原總、下文第八十條所稱政府間機關 

及下文第八十一條所稱非政府組織。

捕充項目 

第六條

理事會、會議會員國及會議秘書長得請求於臨時 

議程內增列補充項目，但至遲須於所訂届會開會日期 

三十日前爲之。補充項目應列入補充項目表，由會議 

秘書長至遲於所訂届會開會日期二十日前，連同會議 

秘書長所願發表之意見，分送會議會員國。

傳到项目 

第 條

事關緊要之項目，其在届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在 

届會期間纏會議任何會員國或會議秘書長提請增列於

議桓者，如輕出席會議及參加表決之過半數會員國之 

可決，得列入議程。任何增列項目，除經出席會議及 

參加表決之會員國三分二之同意另有決定外，非待列 

入議程已逾七日不得審議。

通避議程 

第八條

一 . 每一届會開始，依規則第十七條選舉職員後， 

會議應根據理事會所擬臨時議程，依规則第六條所擬 

補充項目表以及依規則第七條所提任何增列項目通過 

届會議程。

二 - 會議通常紙應將備有適當文件之項目列入其 

届會議程。

第九條

會議得將項目發交會議全體會議，各主要委員會 

及依規則第六十二條與第六十三條所設其他届會機 

關。會議並得不緩初步辯論逕將項目交忖：

( a ) 理事會，以便進行審查並於會議或理事會下 

一屆會時提具報告；

( b ) 會議秘書長，以便進行研究並於會議或理事 

會下一届會時提具報吿；

( c ) 項目提譲者，以便提供更多情報或文件。

项目之修正與删除 

第十條

會議經出席及參加表決之會員國過半數之同意得 

修正或《除議程中之項目。

卷.代表及全權證書

代表圃之組纖 

第十一條

會議會員國代表團由正式代表及必要之副代表與 

顧問組成之。

割代表或顧間 

第十二條

副代表或顧間得經代表團首席代表指定行使代表 

職權。



全權鐘書之致运 

第十工條

各代表所奉全權譜書及副代表與顧問名單應盡可 

能於所訂届會開會日期一星期前致送會議秘書長。全 

權證書應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或外交部長頒發。

全播趣書蕃查委真食 

第 千 條

會譲應於毎一届會開始時設置全權譜書審查委員 

會。委員會置委員九人，由會議根據主席之提議委服 

之。委員會自行選定職員。委員會應審查各代表全權 

誰書並向會議提出報告。

暫准參加會議 

第十Æ ■條

代表在其全權證書未經會議作成決定前有權暫時 

參加會議。

肆.職員

臨特生席 

第十六條

會議每一届會開始 ,在届會主席尙未選出以前,應 

由上一届會主席所屬代表團之首席代表擔任主席。

選 舉  

第十七條

會議應由會員國中選舉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 

及報告員一人。副主席之選舉應於第六十五條所稱主 

要委貴會主席選出後爲之。選舉職員時，應妥爲顧及 

確保公允地域分配之必要。

代理主席 

第十八條

會議主席不出席某次會議或其一部分時，應指定 

副主席一人代行主席職務。

第十九條

副主席代理主席時，其權力職責與主席同。

另選生席 

第二十條

主席不能行使職務時，會議另選主席。

±席不得参加表块 

第二十一條

主席、或副主席行使主席職權時，不得參加表決， 

而應指定其本國代表團團員一人代其表決。

伍.總務委員會

姐 纖  

第二十二條

會議設置總務委員會，由三十四人組成之，以會 

議主席及副主席、主要委員會主席及會議報告員爲委 

員。會議主席或在其缺席時經其指定之副主席擔任總 

務委員會主席。

代理委具 

第二十三條

會議主席或副主席因故不能出席總務委員會會議 

時，得指定其本國代表團團員一人出席並代爲表決。各 

主要委員會主席倘因故缺席，應指定其委員會之副主 

席爲其代表。副主席之本國代表團倘另有團員任總務 

委員會委員，該副主席無表決權。

職 務  

第二十四條

總務委員會應協助會議主席處理會議之一般事務 

並確保會議工作之協調，但不得違反會議之決定。

第二十 3 E L條

總務委員會應於屆會期間定期舉行會議，檢討會 

議及其各主要委員會以及其他屆會機關工作之進度並 

作成建議以謀各項工作之推進。遇主席認爲必要或經 

任何其他委員請求時，總務委員並應於其他日期舉行 

會議。

陵.秘書處

食議秘書長之職貴 

第二十六條

會議秘書長在會議及其届會機關之一切會議中以 

秘書長資格執行職務。秘書長得指派秘書處任何職員 

爲其代表。



第二千七條

會議及其主要委員會以及其他屆會機關所需辦事 

人員由會議秘書長指導。

第二十八條

會議秘書長應負責將可能提請會議審議之問題隨 

時通知會議會員國。

第二十九條

以不違反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爲限，會議秘書長或 

其代表得就會議所審議之任何問題向會議及其主要委 

員會以及其他届會機關提出口頭及書面聲明。

第三十條

會議秘書長對於會議及其主要委員會以及其他届 

會機關之會議應貢責一切必要之安#!^包括至遲於會 

議届會開會六星期前編製及分發文件在內。，

秘書處之难貴 

第三千一條

秘書處應傳譯會議中之發言；牧受、翻譯及分發 

會議及其主要委員會以及其他届會機關之文件；到印 

分發會議之届會紀錄、決議案、報告書及有關文件。秘 

書處應保管會議檔庫文件並擔任會議所需任何其他工 

作 。

支出概算 

第三十二條

涉及支用聯合國敦項之提案由會議或其任何主要 

委員會及其他届會機關通過之前，會議秘書長應將聯 

合國秘書長依據財换條 ,例一三 •一及一三，二 ,b 就所 

涉費用估計及就目前依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 (十九)第 

二十九段各項規定核撥經費所涉行政與預算問題提出 

之報吿書儘早分送會議或關係届會機關全體會員國。

b 條例原文如下:

聯合'國財務條例

第十三侍:：涉及支出之決議常

一 工 .一 . 理事會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除非接有秘書長 

關於提案所涉行政及財務問題之報告，不得作成涉及支出之決 

定。

一 三 •二 . 如秘書長認爲現有經費不足以應付擬議之支出 

時，除經秘書長叢證可按照大會關於臨時及非常費用之決議 

案所規定之條件撥款者外，在大會未核撥必需之經費前，不得 

承擔此項支出。

染.事務處理

法定人數 

第三十三條

會議以過半數會員國之出席爲法定人數。

生席之權力 

第三十四條

主席除行使本規則其他條敦所賦予之權力外，應 

宣佈會議每次開會及散會，指導討論，確保本規則之遵 

行 ，准許發言，將問題提付表決，宣怖決議並腹行本規 

則第棚節授與之職責。主席對程序問題應加以裁定， 

並對會議之進行及會場秩序之維持有權控制，但以不 

違反本規則各條規定爲服。主席得向會議提議發言人 

之發言時間限制每一代表就任何間題發言之次數，限 

制發言人名單之截止或辯論之結束。主席並得提議停 

會或起會或停止辯論或展期辯論所議問題。

第三千iS•條

主席執行職務， 應聽命於會議。

發 言  

第工十六條

任何人非經主席准許， 不得向會議發言。主席應 

照代表請求之先後依次請其發言，但以不違反第三十 

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規定爲限。發言人之言論如與討 

論事項無關，主席得促其遵守程序。

優先權 

第三十<^條

主要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或報告員,或任何其他届 

會機關代表爲解釋委員會或關係屆會機關所得結論， 

並爲答覆問題，得有優先發言權。

程序間題 

第三十八條

一 . 代表得於討論任何事項之際， 隨時提出程序 

問題，主席應立卽依據議事規則就該問題而爲裁定。代 

表得對主席之裁定提出異議， 主席應立卽將該項異議 

付表決。除非該項異議經出席及參加表決之會員國過 

半數認可，主席之裁定仍爲，效。

二.代表提出程序問題時不得就討論事項之實體 

發言。



發言特間之隨制 

第三十九條

會譲得限制每一發言人之發言時間及每一代表就 

任何問題發言之次數，但動程序間題，主席應規定每 

次發言以五分鐘爲限。於有限制之辯論中，一代表之 

指定發言時間終了時，主席應立卽促其遵守秩序。

發言人名單之截止

第四十條

主席得於辯論進行之際，宣佈發言人名單，並得 

經會議同意，宣告發言人名單截止。但在丰席宣吿發 

言人名單截止後，一方所發表之言辭倘經主席認爲宜 

於答辯時，得准許任何代表有答辩權。某一項目之辯 

論因無其他發言人而結束時，主席經會議同意應宣佈 

辯論結束。

辩論展期 

第四十一條

代表得於討論任何事項之際，動議展期辯論所議 

問題。除原動議人外，得有代表一人發言贊成該動議， 

一人發言反對該動議，隨後該動議應立卽付表決。

辨論结束‘

第四千二條

代表得隨時動議結束關於所議項目之辯論，卽在 

其他代表業已表示發言之意思時，亦得爲之。主席應 

紙准許反對結束辯論者二人發言，隨後應立卽將該項 

動議付表決。倘會議贊成結束辯論，主席應宣佈辯論 

結束。

停會或延食 

第四十三條

代表得於會議討論任何事項之際，動議停會或延 

會。此類動議應不經辯論逕付表決。

程序動議之次序 

第 十 四 條

以不違反第三十八條之規定爲限，且不論其提出 

之次序，下列各項動議依其緋列次序之先後對於會議 

中任何其他提案或動議享有優先權：

( 甲）停會；

〔乙）起會；

(丙）展期辯論所擬問題；

( 丁）結束所議問題之辯論。

提案及修正案 

第四十五條

提案及修正案之提出，通常應以書面爲之,並應送 

達會議秘書長，由秘書長以腾本分送各會員國。通例， 

任何提案至遲應於會譲前一日將隱本分送各會員國， 

否則不得於會議之任何一次會議中交付討論或表決。 

但修正案或程序動議，雖瞎本尙未分送或僅於同日送 

出，主席經會議同意亦得准許交付討論及審議。

權败之块定 

第四十六條

以不違反第四十四條之規定爲限，凡要求先行決 

定會譲是否有權通過某項提案或修正案之任何動議， 

應在該提案或修正案未經表決以前先付表決。

動讓乏撒0 

第 r i v 十 J r 條

尙未開始付表決之動議，原動議人得隨時撤回之， 

但以該動議未經修正爲限。經原動議人撤回之動議得 

由任何會員國重行提出。

挪 . 和解程序 °

第四十八條

一 . 和解程序應依下文第二段規定，不論本議事 

規則有無相反之條敦。

e擬訂和解程序的特設委員會報告書除其他各點外表示 

"特設委員會同意特別和解雕然可在會議全體會議進行，但是 

通常應在關係届會委員會進行。關係委員會通常是一個全體委 

員會，將有更多便利，以便對提案進行適當的法律研究舆W•論 

並且減少關係方面的紛歧意見。該委員會如果不能獲致解決辦 

法，當能促使會議全體會議獲得解決辦法。除了這些在届會時 

獲致和解的機會以外，會議因爲缺少時間或者需要繼續進行法 

律研究，也許可以決定指派一個和解委員會，在屆會結束後進 

行工作並向理事會具報，不必等待向可能在三年以後繞開會的 

會議提出其結論" 。參閱：在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內確立和解 

程序之提案；特設委員會報告書(A / 5 7 4 9 ,第十六段)。



二.本段所載之程序旨在規定表決前進行和解 

之辦法，並提供適當基礎，俾就主張採取對特定國家 

經濟或金融利益大有影響之行動之特殊提案通過建 

議。

(a) 和解階層

本段所稱之和解辦法得依照規定之條件對會議、 

理事會或理事會委員會內提案適用之。就理事會委員 

會而言，和解辦法紙適用於委員會業經授權提出採取 

行動之建議而無須另經核淮之事項。

( b ) 和解之請求

請求本段所稱之和解依下列規定爲之：

G ) 對於會議內之提案，至少須由會議十個會員 

國提出；

( i i ) 對於理事會內之提案，至少須由會議五個會 

員國提出，而不論其是否爲理事會理事國；

( i i i )對於理事會委員會內之提案，至少須由委員 

會三個委員國提出。

依本段所作和解請求應視情形向會議主席或理事會主 

席提出。倘所提請求關涉理事會委員會內之提案，關 

係委員會主席應將請求轉送理事會主席。

( c ) 會讓主席、理事■會或委员會主席倡識和解

會議主席、理事會主席或關係委員會主席倘認爲 

已有上述 (b)項所規定數目之國家贊成本段所稱之和 

解辦法，亦得隨時倡議。和解辦法倘係在委員會階層 

倡議，關係委員會主席應將此事提送理事會主席，以 

便依照下列 (0 項規定採取行動。

( d ) 請求或倡讓和解之時間

請求和解 ( 或由會議主席、理事會主席或委員會主 

席倡議和解），僅得於關係機關辯論提案已經結束而 

尙未表決前爲之。就本項規定而言，關係機關主席應 

於任何提案辯論結束將該提案交付表決前留出相當時 

間，以備提出和解請求。如遇請求或倡議和解應停止 

表決該提案並適用下文規定之程序。

<1本段全文與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完全相同，因此 

除其他各點外，載有對於貿發會議會議情形並不特別適用的規 

定。

( e ) 適於和解或不適用和解辦法之問題_

在上述 (b )、（C)兩項街稱情形下,和解程序應自動 

開始。下列G )、(ii)兩分項所列類別應作爲取決之標 

準 ：

G) 適於和解之提案應爲下列各方面主張探取 

對特定國家經濟或金融利盆大有影響之行動 

之特殊提案 •-

經濟計劃或方案或經濟或社會之董行調整； 

賈易、貨幣或關税政策或國際牧支；

經濟協助或資源移轉之政策；

就業、所得、歲入或投資水平；

在國際協定或條約下之權利與義務。

G O 下列各方面之提案無須和解：

任何程序事項；

關於研究或調查之任何提案，包括涉及草擬 

賈易方面法律文書之提案；

設立理事會職權範圍內之輔助機關；

不要求採取特定行動之一般性建議與宣言； 

依照會議一致通過之建議所提採取行動之提 

案。

( f ) 和解委员會之提名

和解一經請求或倡議，關係機關之主席應立卽通 

知該機關。會議主席或理事會主席與關係機關會員國 

相商後應儘速提名和解委員會之人選，並將名單送請 

會議成理事會核定。

( g ) 和解委员會之人数與組成

和解委員會通常應由少數人組成，其成員中應有 

對提交和解之問題有特殊利害關係之國家並應依照公 

允地域分配原則邊選。

( h ) 和解委员會内之程序及其粮告書之提送

和解委員會應儘速開始工作並應努力於會議或理 

事會同一届會期間達成協議。和解委員會不舉行表決。 

倘和解委員會不能於會議或理事會同一届會期間結束 

工作或達成協議，則應向理事會下一屆會或會議下一 

屆會提送報吿書，視何者會期較早而定。但會議得命 

令其所指派之和解委員會，倘未能於會議同一屆會結 

束工作或達成協議，應向會議下一屆會提送報告書。



G ) 和解委員會任務之展廷

提議和解委員會於規定提送報告書之屆會以後繼 

續工作，應以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

( j ) 和解委員會之板告書

和解委員會之報告書應載明曾否達成協議以及是 

杏建議班長和解期間。委員會之報吿書應分送會議會 

員國。

( k ) 對和解委员會板告書探取之行動

和解委員會之報吿書應於報告書所提送機關之議 

程上享有優先地位。倘敎機關就和解委員會報吿書所 

討論之提案通過決議案，應酌用下列格式於決議案內 

明白提及和解委員會之報告書及該委員會所獲之結 

論 ：

"備悉 (《明日期）所設和解委員會之報吿書 

(填明文件號碼），

"並悉和解委員會〔業已達成協譲〕〔建議迪長 

和解期間〕〔未能達成協議〕

( 1 ) 理事會及會議之板去書

理事會提送會議與大會之報告書及會議提送大會 

之報告書內應包括：

G )理事會或會議於報告書所論期間通過之一切 

建議、決議案及宣言全文；

(Ü )對於經由和解辨法而通過之建議及決議案， 

並應附入各項建議或決議案之表決紀錄及關 

係和解委員會報吿書之全文。表決紀錄及報 

告書全文通常應於報吿書內跟隨有關之決議 

案。

( m )會讓秘書長之許放

進行和解辦法應盡可能充分利用會議秘書長之幹

旋。

( n ) 液及改變本決讓案根本規定之提索

對於建議大會改變本決議案根本規定之任何提 

案，亦應依照上文規定之條件適用和解辦法。關於某 

一規定應否認爲本項所稱根本規定之問題應由會議或 

理事會以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

筑，表決權

第四十九條

會議每一會員國應有一個表決權。

法定多數 

第五十條

一 . 會議關於一切實體問題之決議以出席及參加 

表決會員國三分二多數之同意爲之。

二.會議關於程序問題之決議以出席及參加表決 

會員國過半數之同意爲之。

三 . 某一問題究爲程序或實體問題發生疑問時， 

應由會議主席裁定之，對此項裁定提出之異議應立卽 

提付表決，除經出席及參加表決會員國過半數贊同外， 

主席之裁定仍爲有效。

" 出库及參加表法會員國"一飼之意義 

第五十一條

本規則各條稱" 出席及參加表決會員國"者，謂出 

席及投可決票或否決票之會員國。會員國棄權者視爲 

未參加表決。

表決方式 

第 十 二 條

以不違反第五十A 條之規定爲限 ， 會議表決通常 

以舉手方式爲之，但任何代表得請求採用唱名方式。唱 

名表決應依會員國國名之字母次序爲之，但自何國開 

始則由主席以抽鎭方法定之。

唱名表块之紀錄 

第五十三條

參加唱名表決各會員國所爲之表決應予載入紀

錄。

庚块時應行道夺之规定 

第五十四條

除與表決之實際處理有關之程序問題外，任何代 

表不得於主席宣告表決後妨礙表決之進行。除無記名 

投票外 ， 主席得准許會員國於表決前或表決後，說明 

其所以如此投票之理由。主席得限制此項說明之時間。 

主席不得准許提案或修正案之原提案人說明對其本人 

之提案或修正案以如此投票之理由。



提案及修正棄之务部表块 

第五十五條

代表得動議將提案或修正案之各部分分別提付表 

決。對於此項請求如有異議，應將主張分部表決之動 

議提付表決。主席應紙准許贊成及反對該動議者各 

二人發言，該動議如通過，提案或修正案中嗣經分別 

通過之各部分應合併整個再付表決。倘提案或修正案 

之全部正文均經否決，該提案或修正案應藏爲整個否 

決。

修正案之表块 

第Æ •十六條

一 . 對於提案如有修正案提出，修正案應先付表 

決。對於提案如有雨個以上之修正案提出，會議應先 

表決內容與原提案相去最遠之修正案，次表決內容與 

原提案次遠之修正案，依次類推，直至所有修正案盡 

付表決爲止。惟遇通過一項修正案後勢須否決另一修 

正案時 ， 則不應將另一修正案提付表決。一項或數項 

修正案如獲通過，則應將修正後之提案付表決。如無 

修正案獲得通過，應將原提案付表決。

二 . 凡封一提案作增補、■減或部分修改之動議 

應視爲該提案之修正案。

提案之表块 

第JÏ■十七條

一 ，對同一間題如有兩個以上之提案提出，除會 

議另有決定外 ， 應照提出之先後，依次表決。會議得 

在每次表決一提案後 ， 決定應否將次一提案付表決。

二.凡要求對此等提案內容不作決定之任何動 

議，應觸爲先決問題，在未表決提案前提付表決。

選 舉  

第j£•十入條

除會議另有決定外，一切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 

行之。

第 十 九 條

一 . 僅選一人或一會員國時，倘第一次票選結果 ， 

無獲得法定過半數票數者，則應舉行第二次票選 ， 專 

就第一次票選得票最多之二候選者決選之。倘第二次 

票選結果，該二候選者所得票數相同，由主席就該二 

候選者以抽鐵方法定之。

二.倘第一次票選結果得票次多之候選者有兩個 

以上所得票數相同，則應舉行特別票選俾將候選者人 

數減爲二人。如得票最多之候選者有三個以上所得票 

數相同，則應舉行第二次票選；如結果仍有兩個以上 

之候選者所得票數相同，應以抽鎭方法將候選.％人數 

減爲二人，並依據前項規定，專就該二候選者進行決 

選。

第六十條

一 . 在闻一情形下，同時應實名額爲兩個以上時， 

以第一次票選中獲得過半數票數之候選者爲當選。

二 . 倘獲得過半數之候選者不足應實名額時，則 

應再舉行票選以實餘額，惟應專就前次票選中得票最 

多之候選者決選之。此項候選者之數目不得逾應實餘 

額之一倍。倘若多於此數之未當選候選者所得票數相 

同，則應舉行特別票選.，俾將候選者人數減至所定人 

數。

三 . 倘有限制票想舉行三次而仍無結果，則應 

舉行無限制票選，可就任何合格之人選或會員國選舉 

之。倘此項無限制之票選已舉行三次而仍無結果，則 

下三次票選〔除本條前項規定末尾所稱票數相同之類 

似情形外）應專就第三次無限制選舉中得票最多之候 

選者決選之。此項候選者之數目不得逾應實餘額之一 

倍。

四 . 再下三次之票選又應爲無限制之票選，依此 

類推，直至應實餘額均行選出爲止。

可否同數 

第 ' 一 條

就選舉以外之事項而爲表決時，如遇可否同數 ， 

則應於下次會議舉行第二次表決；下次會議應於第一 

次表決後四十八小時P3舉行之 ， 並應於議輕中訂明就 

該事項舉行第二次表決。如此次表決結果仍爲可否同 

數，則該提案應視爲否決。

拾.届會機關

生要委員會及其他届會機開 

第六十二條

一 . 除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外，會議應依據理事 

會有關建議設置主要委員會及爲執行職務所必要之其 

他屆會機關。



二.會譲會員國得各派代表一人出席各主要委員 

會。除會議另有決定外，其他届會機關之委員應由主 

席商同總務委員會提名，並須經會議認可。

小組委真食舆工作團 

第六十三條

主要委員會或届會機關得各設必要之小組委員會 

及工作團。

總務委員食乏播飼工作 

第六十四條

主要委員會及其他届會機關得將有關其工作協調 

之問題提交總務委員會審譲，總務委員會得酌作適當 

安為|^包括舉行届會機關聯席會議及設立聯合工作小 

組。此項聯合機構之主席，由總務委員會指派或安每 

指派之。

难 具  

第六于五條

各主要委員會應自行選舉主席、副主席及報告員。 

選舉各該職員時應根據公允地域分配、個人經驗及才 

能。除委員會另有決定外，選舉各職員以無記名投票 

法行之。其他届會機關應按照需要自行選舉職員。

法定人數 

第六十六條

主要委員會或任何其他届會機關以委員三分一之 

出席爲法定人數。但表決問題時須有主要委員會或届 

會機關委員過半數之出席。

事務處理、和解程序舆麦块 

第 六 千 條

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之議事程序，準用上文第渠 

節、第棚節及第 5̂ 節̂所載各條規則。准委員會與届會 

機關之決定應以出席及參加表決代表過半數爲之。

優先次序 

第六十 A •條

主要委員會及届會機關應顧及届會閉會日期，各 

自確定必要之優先次序以完成交付項目之審議。

拾査.語文及紀錄

正式及應用語文 

第六十九條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同爲會議之正 

式語文。英文、法文及西班牙文爲應用語文。

食正式語文傳择  

第A 十條

以一種正式語文發表之演說應譯其他正式語

文。

食其他語文傳傳 

第A 十一條

代表得以正式語文以外之任何語文發表演說，但 

須自行設法譯成一種正式語文。秘書處傳譯員將演說 

詞譯成其他正式語文時，得本於第一種正式譜文之譯 

文。

筒要紀錄所用語文 

第 *t 十二條

會議及各主要委員會之簡要紀錄應以應用語文製 

成。如經任何代表團請求，應將任何簡要紀錄之全部 

或一部譯成任何其他一種正式語文。

文件、块議案及其他正式行動所用語文  

第七十三條

會議一切文件、決議案、建議案與其他正式決定以 

及提交大會之報告書應以正式語文製成。

公開食議之簡要紀錄 

第 十 四 條

一 . 會議及主要委員會公開會議之簡要紀錄應由 

秘書處編製 ,並儘速將其暂定本送交會議全體會員國。 

各會員國得於代表團收到簡要紀錄後三工作日內向秘 

書處提出更正。對於此類更正如有歧見，應由會議主 

席或簡要紀錄所涉委員會主席於參考會議錄音紀錄後 

決定之。届會結束時及在其他特殊情形之下，會議主 

席或關係委員會主席得商同會議秘書長於事前發出通 

知，延長提出更正之期限。



二 . 會譲及各主要委員會之簡要紀錄，如此更正 

後，應迅速分送會議會員國、各專門機關、原總及下文 

第八十條所稱政府間機關。各別更正通常不予印發。

非公開食議之紀錄 

第七十五條

會議及各主要委員會非公開會議紀錄應迅速分送 

會議會員國，並得由會議決定時間與條件發表之。

块議案及其他正式行動 

第A 十六條

會議通過之決議案，建議案與其他正式決定全文 

應由秘書處儘速分送會議全體會員國。此類決議案、 

建議案與其他正式決定以及會議提交大會報告書之印 

本應於届會結束後儘速分送會議全體會員國、各專門 

機關、原總及下文第八十條所稱政府間機關。

會議之錄音紀錄 

第 十 七 條

會議及各主要委員會會譲之錄音紀錄由秘書處依 

聯合國慣例保菅之。

拾武.公開與非公開會議

第七千八條

會譲全體會議及主要委員會與其他届會機關會議 

除各該會議另有決定外，均應公開舉行。

第七千九條

非公開會議舉行後，會議各主要委員會及其他届 

會機關得決定經由會議秘書長發佈公報。

拾巻. 各專門機關、原總及其他 

政府間機關之參加

第八十條

一 . 各專門機關、原總及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 

九)第十八段及第十九段所稱並經會議或理事會爲此

目的指派之政府間組纖之代表經會議主席或養員會主 

席之邀諧，將參加會議與各主要委員會及其他届會機 

關關於各該機關與組織J：作範圍肉各項問題之赛議， 

但無表決權。

二 . 各專門機關、原總與」:文第一項所稱政府間 

組織之書面聲明，其 與會 議 議 程 :目有關者應由秘書 

處分送會議會員國。

拾肆.非政府組纖觀察員

第八十一條

一 . 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 (十九)第十一段所稱對 

於與賈易問題及賈易與發展之關係問題有關並經列入 

非政府組織參加賈發會議工作辦法所稱名單之非政府 

組織，得指派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議及其各委員 

會與其他届會機關之公開會議。非政府組織，經會議 

主廣或主要委員會或届會機關主席邀請，得就其工作 

範圍內之事項發表口頭陳述，但須經會議或屆會機關 

核淮。

二.上文第一項所稱非政府組織就會議譲程項目 

提出之書面聲明應由秘書處分送會議會員國。

拾伍.議事規則之修正及停止適用

第八十二條

以不違反第A 十三條及第八十四條之規定爲限， 

本規則第査郁至第伍節、第柴節及第攻節至第拾伍節 

所載各條規定得由會議加以修正停止適用。

第八千工條

上文第八十二條所稱各條規定於會議未接獲會議 

總務委員會關於所提修正案之報告書以前，不得修正 

之。

第八十四條

上文第A 十二條所稱各條規定得由會議決定停止 

適用，但以二十四小時前已就停止適用之提案發出通 

知者爲限。此項通知，如無會員國表示異議，得予免 

發。

尝.貿易及發展理事會提交貿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屆會之報告書

一 . 自賀發會議第一届會以來，依據大會決議案 

一九九五 (十九)規定在届會間時間履行賀發會議管轄

範圍內職權的賀易及發展理事會舉行了五届常會與兩 

次特別届會。



二 . 理事會向大會提出了三個工作報告書。第一 

個報告書起誇日期爲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至十月二十 

九日，涉及理事會第一及第二届常會以及第一届特別 

届會 ;a 第二個報告書起訖日期爲一九六五年十月三 

十一日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E 日的工作，涉及理事 

會第三及第四屆常會 ;b 第三個報告書起誇日期爲一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屆會，補編第十五號（A/6023/ 
R e v .l)。

b 同上，第二十一屆會,捕編第十五號(A/6315/Rev.l and 

C orr.l)o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涉及 

理事會第五届常會與第二特別届會。e 鼓特依照大會 

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 ) 第二十二段規定，將這些報告 

書提請資發會議注意。

三.理事會請賈發會議秘書長就會議第二届會臨 

時議程題爲"會議各機關之工作 "的項目十六（a)擬具 

適當文件，敍述檢討期間內理事會各輔助機關的工作 

情形。

同上，第二十二届會，補編第十四號(A/6714)。



第 二 編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二特別屆會報告書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細 約 聯 合 國 會 所 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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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別屆會報吿書

一 . 大會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決議案二一七 

七 (二十一)內請賈易及發展理事會於一九六六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在紐約舉行特別届會一天，以便檢討理事 

會第四届會已經通過的一九六七年度聯合國賈易及發 

展會議會議日曆 ( 決定三十三 ( 四)）。這項請求是參照 

大會所作自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在新 

德里舉行賈發會議第二届會的決定提出的。

二 . 因此，理事會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紐約舉行第二特別届會，由 H. E. Mr. José Pinera 
( 智利 ) 擔任主席。届會簡要紀錄已經載入文件 TD/ 
B/SR.119。

三 . 因 爲 理 事 會 一 九 六 六 年 度 的 報 告 員 Mr. 

Jânos Nyerges ( 甸牙利 ) 未能出席屆會，理事會決定 

指 服 Mr. Arpâd Prandler ( 甸牙利)爲第二特別屆會 

報告員。

四 . 理事會面前有第四届會時通過的一*九六七年 

度會議日暦CTD/B/INF/6)及內載童新安拂理事會 

第二特別届會與賈發會議第二届會間日曆的建議的賈 

發會議秘書處節略 (TD/B/111)—件。

五 . 義大利、黎巴嫩、南斯拉夫、荷蘭、幾內亜、印 

度、巴西、伊拉克、墨西哥、波蘭、日本、法蘭西、玻利維 

亞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參加了討論，對 

於 文 件 TD/B/111所載日暦草本的可能更動提出了

若干建議。這些建議的細節載入會議簡要紀錄CTD/ 
B/SR.119)。

六 . 在這個討論階段，而且在發言代表名單所列 

代表沒有全部發言之前，理事會以三十一票對十票， 

棄權者十一，通過了結束辯論的動議。

七 . 理事會案前有蘇聯代表提案一件，其要旨爲 

理事會應該 "在原則上決定採用文件TD/B/111所載 

會議日暦，並請賈發會議秘書長盡可能顧及理事會中 

所提出經各方表示相當同意之意見與許議"。

八.巴基斯坦代表對蘇聯代表提案提出修正案一 

件，其結果爲理事會 "決定採用文件TD/B/111所載 

會議日曆"。

九 . 理事會以三十二票對二票，棄權者十六，通 

過經巴基斯坦代表修正的蘇聯代表提案，因此核可文 

件 TD/B/1111所載一九六七年度賀發會議暂擬會議 

曰曆。因爲這個決定，主張將理事會第五届會開幕曰 

期自一九六七年A 月十五日展延至八月二十一日的法 

蘭西代表提案未付表決。

一0 . 若干代表團發表陳述，說明投票理由或對 

理事會處理事務程序提出評議。

一一. 理事會授權報告員擬定理事會第二特別届 

會報告書。

1見本報告書附件。



附 件  

決定三十五(特二  ) .  一九六七年度貿發會譲會議日曆

曰 期

政府間補充壽資小組，第二届會 二月六日至十七

曰

航運委員會，第二届會 ............二月二十一曰至

三月A 曰

糖積油會議 .............................三月二十A 日至

四月一•日

無形賈易及賈易資金壽供問題委

員會，第二届會 ..................  四月四日至十九

曰

常設商品小組委員會，第一届會

第二期會 ............................. 五月九日至十二

曰

商品委員會，第二届會 ............ 五月九日至二十

六日

優惠問題小組，第二届會   七月四日至十四

0
製造品委員會，第二届會……  七月四日至二十

一日
貧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五届會 ... 八月十五日至九

月A 日

理事會及商品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 ，第二眉會 ......................  待定

政府間補充壽資小組，第三居會 待定

可可諮商會議 ......................... 待定

糖業諮商會議 ......................... 待定

兩個商品會議 ......................... 待定

鏡業工作小組 .........................  待定

〔銅業探討會譲 ........................待定

八個專家小組 .........................  待定

賀易及發展理事會，第六届會，，， 待定b

本

期 間 地 黏

兩星期& 日內冗

兩星期半 日內冗

一星期 日內冗

兩星期半 紐約

一星期 日內冗

三星期 日內冗

兩星期 日內冗

三星期 曰内冗

四星期 日內冗

兩星期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五、六星期 待定

一星期 待定

待定〕

各兩星期 待定

待定b

賀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二屆會， -*九六八年二月 

- *日至三月二 

十五曰 七星期 新德里

a 可能撥款舉行爲期三週的屆會。 

b 將由貿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五届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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